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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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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我国暂未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体系的相关规范，为填补这方面

的空白，规范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体系的技术要求，在设计、生产、施

工、使用与维护过程中做到安全耐久、功能适用、质量可靠、节能环保，编制本

文件。





1

1 总则

1.0.1 为规范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体系的技术要求，在设计、生产、施工、

使用与维护过程中做到安全耐久、功能适用、质量可靠、节能环保，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广州市地区、设计工作年限不超过 50年的多层和高层钢-混

凝土组合模块集成民用建筑的设计、生产、运输、施工、验收和使用维护，其它

地区可参考采用。

1.0.3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

业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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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钢 -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modular integrated

building

采用钢-混凝土组合模块结构，工厂完成模块钢结构、内外装修、机电管线

的安装集成，现场进行模块安装与连接、混凝土浇筑、内外装修连接和设备管线

连接的建筑，简称组合模块集成建筑。

2.1.2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结构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modular structure

由钢-混凝土组合模块剪力墙与钢-混凝土组合模块连梁组成的剪力墙结构，

简称组合模块结构。

2.1.3 钢-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modular wall

由方钢管混凝土柱作为边缘构件、水平轻钢桁架和竖向钢筋作为钢筋骨架，

和现场浇筑混凝土组合形成的剪力墙墙肢，简称组合剪力墙。

2.1.4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连梁 steel-concrete composite modular beam

由槽型钢底板、水平轻钢桁架、箍筋及上部纵筋，和现场浇筑混凝土组合形

成的连梁，简称组合连梁。

2.1.5 组合模块单元 composite modular unit

在工厂完成的空间六面体单元，包括钢结构骨架及永久模板、楼承板、临时

支撑系统、填充墙和隔墙、内外装修及机电管线等，简称模块单元。

2.1.6 接口 gap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组合模块单元之间，为安装内外装饰装修、

设备管线系统及有关部品、部件所预留空隙的统称，该空隙也用以容纳模块单元

之间各系统的生产和安装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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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几何参数

A——剪力墙截面总面积；

A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芯柱的钢管截面面积；

A’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压侧芯柱的钢管截面面积；

Aas1
——墙底接缝处剪力墙端柱内插筋总面积，不包括边缘构件以外的两侧翼墙柱内

插筋；

Ac ——组合剪力墙截面中混凝土的面积；

Ac1 ——梁端截面楼板厚度范围内混凝土截面面积；

Ad ——受拉梁底纵筋截面面积；

A’d ——受压梁底纵筋截面面积；

Ar ——受拉梁顶钢筋截面面积之和；

Ar’——受压梁顶钢筋截面面积之和；

As1 ——剪力墙两端边缘构件外包钢管平行于墙体受剪平面的钢板截面总面积；

As、A’s ——剪力墙端柱拉、压侧钢管的截面面积；

Ash ——配置在同一竖向截面内的水平加劲桁架的有效截面面积之和；

Asp ——受拉梁底 C形截面型钢截面面积；

A’sp ——受压梁底 C形截面型钢截面面积；

Aspd ——梁受拉区纵向 C形截面型钢和纵筋的截面面积之和；

Ast ——受拉梁顶水平加劲桁架的有效截面面积之和；

Asv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Asw ——墙肢腹板全部竖向分布钢筋的截面面积；

Ate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

Aw ——剪力墙腹板的截面面积；

Ayd ——垂直穿过结合面所有栓钉的截面面积；

aa ——墙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芯柱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a’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压侧芯柱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ad ——受拉梁底纵筋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拉边缘的距离；

a’d ——受压梁底纵筋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压边缘的距离；

ar ——受压梁顶钢筋合力点到梁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ar’——受压梁顶钢筋合力点到梁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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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t ——受拉梁顶钢筋和梁顶水平加劲桁架的合力点到梁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as ——边缘构件方柱受拉侧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a’s ——剪力墙边缘构件方柱的受压侧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asp ——受拉梁底 C形截面型钢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拉边缘的距离；

a’sp ——受压梁底 C形截面型钢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压边缘的距离；

aspd ——受拉梁底 C形截面型钢和梁底纵筋的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拉边缘的距离；

a’spd ——受压梁底 C形截面型钢和梁底纵筋的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压边缘的距离；

ast ——受拉梁顶水平加劲桁架合力点到梁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b——连梁截面宽度；

bf ——组合梁受拉翼缘的有效宽度；

bs ——墙肢截面宽度、墙边缘构件方柱的截面宽度或高度；

cs ——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deq ——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

di ——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公称直径；

e——轴向力作用点到受拉侧钢管合力点的距离；

e0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矩；

h——梁截面高度；

h0 ——梁截面的有效高度；

hf ——组合梁受拉翼缘的高度；

hsw ——墙肢腹板截面高度；

hw ——剪力墙截面高度；

hwo ——剪力墙截面有效高度；

ln ——组合连梁的净跨；

s——剪力墙水平加劲桁架的竖向间距；

s’——箍筋间距；

x——混凝土等效受压区高度。

2.2.2 设计计算参数

α1 ——受压区混凝土压应力影响系数；

αcr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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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cv ——斜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

σE ——钢材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σ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芯柱的钢管应力；

σs ——边缘构件方柱受拉侧的钢管应力；

β1 ——受压区混凝土应力图形影响系数；

βc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

γ’f ——受压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γ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εcu 正截面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θ——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

λ——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

ρ——组合梁截面受拉区的纵向 C形截面型钢和纵筋面积之和的截面配筋率；

ρ’——组合梁截面受压区的纵向受压钢筋的截面配筋率；

ρte
——按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C形截面型钢和纵筋面积之和的

截面配筋率；

σ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芯柱的钢管应力；

σc ——混凝土压应变为εc时的混凝土压应力（N/mm2）；

σs ——边缘构件方柱受拉侧的钢管应力；

Ψ——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

B——组合梁的长期刚度；

Bs ——组合梁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

Ea ——芯柱钢管的弹性模量；

Es ——钢材弹性模量；

fa、f´a ——芯柱的抗拉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fas ——墙底接缝处剪力墙端柱内插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ap ——梁底 C形截面型钢抗压强度设计值；

faw ——剪力墙墙肢腹板范围内竖向插筋的钢筋强度设计值；

fc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fcu, k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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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受拉梁底纵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d’——受压梁底纵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fr’——受压梁顶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fs、fs’——边缘构件方柱受拉、压侧的钢管抗压强度设计值；

fsh ——剪力墙水平加劲桁架抗拉强度设计值；

fsp ——梁底钢板钢材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fsp’——梁底 C形截面型钢抗压强度设计值；

fst ——受拉梁顶水平加劲桁架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sw ——墙肢竖向分布钢筋强度设计值；

ft ——混凝土轴心受拉设计值；

f’t ——受压梁顶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ftk ——混凝土轴心受拉强度标准值；

fyd ——栓钉抗拉强度设计值；

fyv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M——剪力墙弯矩设计值；

Maw ——剪力墙截面腹板布置的插筋合力对受拉芯柱钢管截面重心的力矩；

Mbl、Mbr ——分别为组合连梁左、右端截面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的弯矩设计值；

Mqr ——荷载准永久组合作用下考虑弯矩调幅的支座截面负弯矩值；

Mq ——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

Msw ——竖向分布钢筋合力对受拉侧钢管截面重心的力矩；

Mwu ——剪力墙受弯承载力；

N——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组合剪力墙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N0u ——剪力墙轴向受拉承载力；

Naw ——剪力墙截面腹板布置的插筋所承担的轴向力；

Nsw ——竖向分布钢筋承担的轴向压力；

n——组合剪力墙的轴压比；

ni ——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根数；

V——墙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Vb ——组合连梁的剪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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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w ——仅考虑墙截面混凝土部分承受的剪力设计值；

VGb ——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按简支梁计算的梁端面剪力设计值;

Vu ——梁斜截面抗剪承载力；

Vud ——梁端竖向接缝受剪承载力；

Vw ——组合剪力墙截面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计算值；

vi ——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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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应统筹建筑全寿命期的规划、设计、生产、运输、安装、

验收、使用维护等环节，实现全过程协同。

3.0.2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应对工厂生产和现场安装阶段的结构、外围护、装修及

机电管线系统进行协同设计。

3.0.3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设计应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实现模块及附属

部品部件的模数化、标准化、通用化。

3.0.4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模块单元之间、构件和部品部件之间的接口应满足构

造合理、安全可靠、质量可控、实施便捷的要求，并应实现连接构造标准化。

3.0.5 生产制作组合模块单元的工厂应建立完善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3.0.6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实现设计、生产、

施工、质量验收的信息交互和共享，实现建筑全过程一体化协同工作。



9

4 材料

4.0.1 主体结构用混凝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混凝土强度等级根据结构承载力计算确定，且不应低于 C30，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2 组合剪力墙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时，混凝土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自密

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283的规定；当采用普通混凝土时，混凝土骨料

粒径不应大于 20mm，坍落度不应小于 180mm。

4.0.2 主体结构受力钢筋及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4.0.3 主体结构钢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低合金高强

度结构钢》GB/T 1591 和《建筑结构用钢板》GB/T 19879的有关规定。组合剪

力墙中钢柱、组合连梁底板宜采用 Q355B钢材，水平轻钢桁架可采用 Q355B或

Q235B钢材。

4.0.4 组合剪力墙端柱连接节点用灌浆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连接用套筒

灌浆料》JG/T 408的有关规定。

4.0.5 模块安装时，模块底板非结构受力区域宜采用强度不低于M10的水泥砂浆

进行坐浆施工，结构构件底部采用的坐浆料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可塑性好的非流态细石混凝土，水胶比不大于 0.4，塌落度不大于

100mm。

2 坐浆强度等级应高于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至少一个等级。

3 坐浆区域应分布在模块底板四周及中间部位，坐浆料铺设净距不宜大于

300mm，保证底板正常使用。

4.0.6 模块单元采用水泥纤维板作为永久模板时，水泥纤维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纤维板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纤维水泥平板 第 1部分：无石棉

纤维水泥平板》JC/T 412.1的有关规定，用于建筑物外表面时应选 A类板，用于

其他位置时应选用 B类板，板材抗折强度不应低于 R2级，抗冲击强度不应低于

C3级。

2 连接用自攻钉或铆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自攻

螺钉》GB/T 3098.21的有关规定，其硬度等级不应低于 40H，公称直径不应小于

http://www.csres.com/detail/342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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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mm。

4.0.7 钢结构采用的防火板应为 A级不燃性材料，并应具有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

出具的板材燃烧性能检测报告等资料。

4.0.8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模块单元之间、构件和部品部件之间的接口用密封胶

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建筑接缝用密封胶》JC/T 881及国家标准《建

筑密封胶分级和要求》GB/T 22083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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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设计应与结构、设备、装修、智能化等各专业协同设计，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的有关规定。

5.1.2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设计采用的模数系列应根据建筑功能、经济性原则和部

品部件的标准化、通用化规格等条件综合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

数协调标准》GB/T 50002的有关规定。

5.1.3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设计应功能合理，满足节能、防火、防水、隔声、疏散

等要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5.1.4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模块单元之间的接口处理应满足建筑防水、防潮、保温、

隔音等性能要求。

5.2 平面、立面设计

5.2.1 组合模块单元的划分形式与尺寸，应根据其建筑功能、空间利用率、加工

生产工艺、运输限制、吊装设备能力、现场施工安装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宜

符合下列规定：

1 宜优先采用矩形平面单元，局部采用L型平面单元作为补充；

2 模块单元的高度总尺寸不宜小于2.8m，不宜大于4m；

3 模块单元的短边总尺寸不宜小于1.8m，不宜大于4m；

4 模块单元的长边总尺寸不宜小于2.4m，不宜大于12m；

5 模块尺寸变化高度方向模数宜取1M，长宽方向宜取1/2M。

5.2.2 模块单元宜采用以下4种基本平面形式（表5.2.2），并通过基本形式的组合

满足不同面积和各种功能类型的平面布局需求：

表5.2.2 标准模块分类表

模块类型
双侧短边开口模

块

双侧长边开口模

块
单侧开口模块 矩形封闭模块

模块平面

注：粗实线示意为结构墙体（包含墙肢与连梁），虚线示意为非承重隔墙或临时支撑；

5.2.3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平面设计宜简洁、规则，模块划分形状宜规整，不宜采用转角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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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块平面划分宜与建筑空间划分协调统一，宜协同考虑机电、装修工厂集

成安装可行性；

3 上下层模块平面划分宜对应一致，且应满足结构竖向构件连续性的要求；

4 楼梯间、电梯间、卫生间、厨房、设备管井等具有特定功能且设备、管线

密集区域，或有完整性防水要求的功能区域，不宜跨模块单元布置。

5 建筑平面设计时应考虑相邻模块单元之间结构、装饰装修和设备管线连接

构造的可行性，模块间管线接口宜集中设置。

5.2.4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立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面设计宜与模块组合与建造方式协调，宜体现模块化建筑的风格特点，

并应符合建设地区的气候环境特点。

2 立面分格尺寸和拼缝位置应与模块尺寸、拼缝位置相协调。

3 立面设计应充分考虑模块单元间接口处的偏差，采用建筑视觉技术及构造

措施对接口处单独设计，进行弱化、遮蔽或美化处理。

5.2.5 首层模块单元底面应高出室外地面不少于100mm，应对外露于室外的钢结

构部分进行防火、防水及防腐设计。

5.3 建筑构造

5.3.1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内保温系统应结合装修做法，实现保温、装饰和管线一

体化设计，并宜在工厂内完成。

5.3.2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外墙饰面宜选用装饰板、干挂幕墙、涂料、面砖等做

法，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采用装饰板或干挂幕墙体系时，外饰面宜在工厂完成；锚固件或龙骨挂

件应与基层墙体上预留的连接埋件可靠连接；

2 当外墙饰面采用涂料时，除最外一道饰面，其余部分宜在工厂完成。

3 当外墙饰面采用面砖时，宜在现场完成贴砖作业，且不宜用于超高层建筑。

5.3.3 模块单元接口位置的内保温及饰面、防水等可在现场完成，并应与工厂完

成部分采用一致的构造做法。

5.3.4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模块外墙防水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外墙防水材料宜选用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等柔性防水材料，外墙防水不应

少于一道。

2 外墙基层墙体应进行界面处理，各构造层之间应粘结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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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出墙面的腰线、檐板、窗台应做不小于5%的向外排水坡，下部应做滴

水。

4 穿过外墙的洞口应内高外低，坡度不小于5%，或采取其他防雨水倒灌的

措施。

5 穿过外墙的管道宜采用套管，套管应内高外低，坡度不应小于5%，套管

周边应作防水密封处理。

6 女儿墙压顶应向内找坡，坡度不小于5%。

7 模块外墙门窗窗框宜在工厂预装，并与外墙洞口形成完整的防水处理。

8 建筑外墙的接缝及门窗洞口等防水薄弱部位设计应采用材料防水和构造

防水相结合的做法，并应符合现行广东省标准《建筑防水工程技术规程》

DBJ/T15-19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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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结构设计，本标准未做规定的，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

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和《组

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等的有关规定执行。

6.1.2 标准设防类和重点设防类组合模块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表6.1.2的规

定。平面和竖向布置不规则的结构，最大适用高度宜适当降低。

表6.1.2 组合模块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体系 6度 7度（0.1g）

全部落地剪力墙 140 120
部分框支剪力墙 120 100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的部分。

2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至 7度的特殊设防类高层民用建筑组合模块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宜提高 1度

后查表。

3 超过表内高度的建筑，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

6.1.3 组合模块结构的高宽比不宜大于 6。
6.1.4 组合模块结构的平面布置和竖向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

标准》GB/T 50011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相关规定，当建

筑布置不规则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相关规

定进行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6.1.5 组合模块结构应根据抗震设防类别、烈度和房屋高度采取不同的抗震等级，

并满足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建筑组合模块结构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6.1.5确定。

表6.1.5 丙类建筑组合模块结构的抗震等级

设防烈度 6 7

高度 ≤80 ＞80 ≤24
＞24

且≤80
＞80

抗震等级 四 三 四 三 二

注：1、高度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允许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和场地、地基条件确定抗震等级；

6.1.6 组合模块结构抗震等级的确定，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甲乙类建筑应按本地设防烈度提高一度后按表6.1.6确定其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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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屋的高度超过本规范表6.1.2规定的上界时，应采取比一级更有效的抗震

构造措施。

3 地下室、裙房、及模块下部框支转换层的抗震等级应按照《建筑抗震设计

标准》GB/T 50011相关规定。

6.1.7 组合模块结构体系与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以下部分宜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

2 地上标准层应采用组合模块结构。

3 局部大空间可采用组合梁楼盖。

4 层高较大、平面布置不规则、电梯间和楼梯间等区域可采用现浇钢筋混凝

土剪力墙或现浇组合剪力墙结构。

6.1.8 组合模块结构整体计算中，当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时，地下

一层与地上一层侧向刚度比不宜小于2。

6.1.9 组合模块结构中，组合剪力墙和连梁的布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

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中关于剪力墙结构的相关规定，并应符合以下要

求：

1 底部加强部位范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规定，剪力墙底部加强区可采用组合模块结构。

2 不应全部采用短肢组合剪力墙。当采用具有较多短肢组合剪力墙的结构

时，在规定的水平地震作用下，短肢剪力墙承担的底部倾覆力矩不宜大于结构底

部总地震倾覆力矩的50%。

3 在规定的水平地震作用下，截面高度与截面宽度之比小于 4的一字型独立

墙肢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不应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10%。

注：1、短肢剪力墙是指截面厚度不大于 300mm、且各肢截面长度与厚度之比的最大值大于 4 但不大

于 8的剪力墙；2、具有较多短肢剪力墙的组合剪力墙结构是指在规定水平地震作用下，短肢剪力墙承担的

底部倾覆力矩不小于结构底部总地震倾覆力矩的 30%的组合剪力墙结构。

6.2 结构分析

6.2.1 组合模块结构的荷载及荷载组合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有关规定。

6.2.2 组合模块结构应根据施工和使用的实际情况进行各受力状况下的结构分

析。地震设计状况下，应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和变形分析，高层建筑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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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变形分析。

6.2.3 重力、风荷载、多遇地震及设防地震作用下的结构计算，宜采用弹性分析

方法；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构计算，宜采用基于弹塑性模型的时程分析法。

6.2.4 结构弹性计算时，宜考虑钢筋混凝土楼板对组合连梁刚度和承载力的影响。

组合连梁受压区有效翼缘计算宽度取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

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也可采用组合连梁刚度增大系数法近似考虑，组合

连梁刚度增大系数可根据翼缘情况取1.3～2.0。

6.2.5 结构地震作用效应计算时，可对组合连梁刚度乘以折减系数，折减系数不

宜小于0.5。

6.2.6 计算各振型地震影响系数所采用的结构自振周期，应考虑非承重填充墙体

的刚度影响乘以折减。当非承重墙体为填充轻质砌块、填充轻质墙板时，可乘以

自振周期折减系数，折减系数可取0.8~1.0。结构计算中不应计入非结构构件对结

构承载力和刚度的有利作用。

6.2.7 模块在运输、吊装等短暂设计状况下的施工验算，应将其自重标准值乘以

动力系数后作为等效静力荷载标准值。模块运输、吊装工况下，动力系数宜取1.5。

模块在储存、安装过程中进行就位、临时固定时，动力系数可取1.2。当有可靠

经验时，动力系数可根据实际受力情况和安全要求适当增减。模块混凝土浇筑阶

段，混凝土侧压力及施工荷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规范》

GB50666的要求。

6.2.8 按弹性方法计算的风荷载或多遇地震标准值作用下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

移与该层层高之比 / h 不宜大于1/1000。

6.2.9 在罕遇地震标准值作用下，组合模块结构的薄弱层或薄弱部位的弹塑性层

间位移不应大于层高的1/120。

6.2.10 结构弹性计算模型应能准确反映结构刚度和质量分布以及各构件的受力

状况，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组合剪力墙墙肢的模拟采用以下方式：

1）墙肢两端的钢管混凝土柱采用线单元模拟，截面采用钢管混凝土柱截

面；

2）墙身采用壳单元模拟，截面按实际情况采用混凝土墙墙肢或钢板组合

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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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合连梁采用梁单元模拟，截面采用混凝土梁截面。

3 楼面梁采用线单元模拟。

4 模块之间的拼缝连接可按照位移连续假定进行模拟，忽略其滑移变形。

5 楼屋面板按照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相

关规定，采用刚性楼板假定或弹性楼板假定。

6 结构整体建模时，可适当考虑永久模板对结构抗侧刚度的影响。

6.2.11 一级抗震等级组合底部加强部位以上部位剪力墙墙肢的组合弯矩设计值

应乘以1.2的增大系数。

6.2.12 组合剪力墙墙肢截面，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部加强部位的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抗震等级

w  1.6V V （6.2.12-1）

二级抗震等级

w  1.4V V （6.2.12-2）

三级抗震等级

w  1.2V V （6.2.12-3）

四级抗震等级

w V V （6.2.12-4）

2 其他部位的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抗震等级

w  1.3V V （6.2.12-5）

二、三、四级抗震等级

w V V （6.2.12-6）

式

中：

V ——
组合剪力墙墙肢截面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设计值；

wV —— 组合剪力墙墙肢截面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剪力计算值。

6.2.13 抗震设计时，短肢剪力墙墙肢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短肢剪力墙墙肢在两端应设置钢管混凝土柱边缘构件。

2 短肢剪力墙墙肢的底部加强部位应按6.2.12条调整剪力设计值，其他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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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级时剪力设计值分别乘以增大系数1.4、1.2和1.1。

3 不宜采用独立一字形短肢剪力墙墙肢，不宜在一字形短肢剪力墙墙肢上布

置平面外与之相交的单侧楼面梁。

6.2.14 组合连梁的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抗震等级

 l r
b b

Gbb
n

  1.3V
M M

V
l


 （6.2.14-1）

二级抗震等级

 l r
b b

Gbb
n

  1.2V
M M

V
l


 （6.2.14-2）

三级抗震等级

 l r
b b

Gbb
n

  1.1V
M M

V
l


 （6.2.14-3）

四级抗震等级，取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剪力设计值。

公式（6.2.14-1）~（6.2.14-3）中的
l
bM 与

r
bM 之和，应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

针方向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

式中： bV —— 组合连梁的剪力设计值；

l
bM 、

r
bM —— 分别为梁左、右端截面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的弯矩设

计值；

nl —— 组合连梁的净跨；

GbV —— 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按简支梁计算的梁端面剪力

设计值。

6.2.15 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组合剪力墙墙肢的轴压比应按下式计算，且不

宜超过表 6.2.15的限值。

c c s saA
N

f f A
 

 
（6.2.15-1）

式中： μ——组合剪力墙墙肢的轴压比；

N——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组合剪力墙墙肢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cA ——组合剪力墙墙肢截面中混凝土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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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5 组合剪力墙墙肢轴压比限值

抗震等级 一级 二、三级

轴压比限值 0.5 0.6

注：剪力墙的翼墙长度小于翼墙厚度的3倍或端柱截面边长小于2倍墙厚时，按无翼墙、无

端柱考虑，此时的墙肢视为一字墙；

6.2.16 结构弹塑性计算模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组合剪力墙墙肢的模拟宜符合下列规定：

1）墙肢两端的钢管混凝土柱采用线单元模拟，截面采用钢管混凝土柱截

面。

2）墙身采用壳单元模拟，截面按实际情况采用混凝土墙墙肢或钢板组合

剪力墙墙肢，加劲桁架可按强度等效为水平分布钢筋。

2 组合连梁宜采用弹塑性分层壳单元模拟，底部钢板可按强度等效为纵向钢

筋。

3 楼面梁和柱宜采用非线性纤维线单元模拟。

4 拼缝模拟宜采用以下方式：

1）上、下层模块之间以及模块与现浇层之间的水平接缝按照连续模拟。

2）模块之间竖向拼缝，宜按实际构造，采用非线性连接单元模拟。

3）非线性连接单元的属性可根据试验及仿真分析结果确定，典型连接构

造的连接单元属性见附录A。

6.2.17 混凝土材料和钢材的本构模型宜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确定。

6.2.18 进行结构弹塑性时程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震波的有效持续时间不少于30s。

2 在对应于结构主要振型的周期点上，地震波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上的平

均地震影响系数值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所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上的地震影响

系数值相比，相差不大于20％。此款可索引抗规

sf ——墙肢内方钢管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saA ——墙肢内所有方钢管的总截面面积，包括端柱和中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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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条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

果的65%，多条时程曲线计算所得结构底部剪力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

结果的80%。

6.2.19 罕遇地震作用下进行结构弹塑性计算时结构的初始阻尼比可取0.05；多遇

地震作用下结构的阻尼比可取0.04。

6.3 构件设计

6.3.1 组合剪力墙墙肢的厚度宜为180mm、200mm、220mm和250mm，并应符合

墙体稳定验算要求。

6.3.2 在组合剪力墙的墙肢两端、洞口两侧、墙肢截面高度超过4m时的墙肢中部

均应设置方钢管混凝土柱，方钢管截面边长同墙厚，截面尺寸宜为

180mm×180mm×4mm 、 200mm×200mm×4mm 、 220mm×220mm×5mm 、

250mm×250mm×5mm。

6.3.3 组合剪力墙的墙肢构造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墙肢中方钢管混凝土柱之间间距大于200mm时：

1）方钢管之间应设置水平加劲桁架，水平加劲桁架沿墙肢竖向均匀分布，

间距宜为200mm；在墙肢顶部和底部应各设置一道水平加劲桁架；水

平加劲桁架宜为槽型，壁厚不应小于1.5mm；水平加劲桁架与墙肢端

部方钢管混凝土柱应采用焊接等强连接（图6.3.3-1）；

2）墙身应设置双排竖向分布钢筋，间距宜为200mm，直径不应小于8mm。

2 当墙肢内两个方钢管混凝土柱间距不大于200mm时：

1）当两个方钢管混凝土柱相临时，可将两个方钢管混凝土柱合并，可采

用“方管与C型钢组合”的截面形式，也可采用“方管与方管组合”的截面

形式（图6.3.3-2）。

2）当两个方钢管混凝土柱之间的净距不超过200mm时，两柱之间可采用

C型钢板连接，钢板厚度不宜小于2mm，墙肢不设置水平加劲桁架及

竖向分布筋（图6.3.3-3）。C型钢板与方钢管混凝土柱应采用焊接连接，

焊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的相关要求。

3 在墙肢两侧应设置永久模板，并应与水平加劲桁架及方钢管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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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3-1 典型组合剪力墙墙肢构件示意图

1—方钢管混凝土柱；2—水平加劲桁架；3—永久模板；4—竖向分布钢筋

（a）方管与C型钢组合 （b） 方管与方管组合

图6.3.3-2 并柱截面形式

1—方管；2—C型钢

图6.3.3-3 C型钢板与柱连接形式

6.3.4 采用短肢剪力墙时，墙肢竖向钢管的含钢率不应低于 1.5%；方钢管混凝土

柱截面面积占墙肢总截面面积的比率不应小于 20%。

6.3.5 组合连梁的构造（图 6.3.5）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组合连梁截面宽度应与剪力墙墙肢厚度相同。

2 梁底应设置底部钢板，且厚度不应小于4mm；可按照截面承载力要求在底

部钢板之上增设纵筋。

3 在连梁上部楼板底标高处应设置水平加劲桁架。

4 梁内相邻水平加劲桁架的间距、最下层水平加劲桁架与梁底钢板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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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宜大于300mm。

5 连梁顶部应设置纵筋。

6 连梁内应设置箍筋，箍筋间距宜为100mm，箍筋底部应与梁底钢板焊接，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的相关规定。

7 在连梁两侧应设置永久模板，并与底部钢板、水平加劲桁架可靠连接。

图6.3.5 组合连梁构造图

1—组合连梁；2—梁底C型钢板；3—水平加劲桁架；4—梁顶纵筋；5—箍筋；6—永久模板；

7—楼板

6.3.6 墙身及连梁两侧的永久模板应满足生产、运输和施工阶段各工况下的受力

要求，但不参与结构正常使用期间受力。

6.3.7 楼板宜采用免拆底模的钢筋桁架楼承板，免拆底模可采用水泥纤维板、

UHPC等材料，并应满足现行协会标准《钢筋桁架楼承板应用技术规程》T/CECS

1069的要求。

6.3.8 组合剪力墙墙肢应进行平面内的斜截面受剪、偏心受压或受拉、平面外轴

心受压承载力验算；组合连梁应进行平面内的斜截面受剪、正截面受弯承载力验

算，以及挠度和负弯矩区混凝土裂缝宽度验算。

6.3.9 组合剪力墙墙肢与连梁的正截面承载力按下列基本假定进行计算：

1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2 不计入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3 混凝土受压的应力与应变关系按下列规定取用：

1） c 0 当 时

c
c c

0

1 (1 )nf 



 

   
 

（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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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c cu   当 时

c cf  （6.3.9-2）

 cu, k
12 50 2
60

n f n   , （6.3.9-3）

  5
0 cu, k0.002 0.5 50 10f      （6.3.9-4）

  5
cu cu, k0.0033 50 10f     （6.3.9-5）

式中： εc——混凝土压应变；

ε0——混凝土压应力达到 fc 时的混凝土压应变，当计算的 ε0 值小于

0.002时，取 0.002；

σc——混凝土压应变为εc时的混凝土压应力；

f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取值；

n——系数，当计算的 n值大于 2.0时，取 2.0；

εcu——正截面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当处于非均匀受压且按公式

（6.3.9-5）计算的值大于 0.0033 时，取为 0.0033；当处于轴心

受压时，取为 ε0；

fcu, k——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标准》GB/T 50010取值。

4 受弯及偏心受力时，受压区混凝土的应力图形简化为等效矩形应力图，并

遵照下列原则：

1）矩形应力图的受压区高度（x）取按平截面假定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乘

以受压区混凝土应力图形影响系数（β1），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时，β1取 0.8；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时，β1取 0.74；当混凝土

强度等级高于 C50且低于 C80时，β1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2）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可由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fc）乘以系数（α1）

确定，当混凝土强度不超过 C50时，α1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时，α1取 0.94；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50且低于 C80时，α1按

线性内插法确定。

5 钢材的极限拉应变取0.01。钢管、钢筋和钢板的应力等于钢管、钢筋和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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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应变与弹性模量的乘积，绝对值不大于相应的强度设计值。

6 对组合剪力墙墙肢的承载力进行验算时，不考虑钢管约束混凝土的有利作

用。

7 连梁在正弯矩作用下，需考虑底部钢板和梁底纵筋的受拉作用。

6.3.10 偏心受压组合剪力墙墙肢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3.10）：

hw
/2

A's

as

N

x

Asw

f'sA's

hwe hw
0

a'
s

As

e'

hs
w

e0

bs

bs

α1f c

σsAs

（a）大偏压

hw
0

a'
s

e hs
w

e0

bs

α1f c

σsAs
As

e'

as

N

bs

x

A's

hw
/2

Asw
hw

f'sA's

（b）小偏压

图6.3.10 组合剪力墙墙肢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参数示意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1 s s s swc s sN f xb f A A N    � （6.3.10-1）

c1 s w0 s s 0 sww s( )
2
xNe f xb h f A Mh a         

 
� （6.3.10-2）

2 地震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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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 s s sws
E

c s
R

1N f xb f A A N 


   � （6.3.10-3）

1 s w0 s s w0
RE

c s sw
1 ( ) ( )

2
xNe f xb h f MA h a


  

   


� （6.3.10-4）

w
0 s2
he e a   （6.3.10-5）

0e
M
N

 （6.3.10-6）

ww0 sh h a  （6.3.10-7）

3 sw swN M、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当 1 w0x h� 时，

1 w0

1 sw
sw sw sw1

0.5
x hN f A

h



 
  
 

（6.3.10-8）

sw sw sw sw
s

2

1 w0

w1

0.5 x hM f A h
h




      
   

（6.3.10-9）

2）当 1 w0x h 时，

sw sw swN f A （6.3.10-10）

sw sw sw sw0.5M f A h （6.3.10-11）

4 在钢管变截面处，受拉侧钢管应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当 b w0x h� 时，（大偏压）

s sf  （6.3.10-12）

2）当 b w0x h 时，（小偏压）

s
1

b 1
s

w0

( )x
h

f 
 

 


（6.3.10-13）

3） b 可按下式计算：

s
b

cu

1

s

1 f
E






 （6.3.10-14）

5 当 s2x a 时，受压区钢管不屈服，反向对受压区方钢管形心取距；混凝土

形心的力臂较小，则相应的弯矩忽略；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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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s w0 s s
w

s sw w s(
2

)Ne f A h a f h aA     
 

（6.3.10-15）

2）地震设计状况

w
s s ss w0 s sw

RE
w

1 (
2

)Ne f A h f A ha a


        
  

（6.3.10-16）

0 s
w

2
he e a    

 
（6.3.10-17）

式中： M——剪力墙墙肢弯矩设计值；

N——与剪力墙墙肢弯矩设计值 M相对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1 ——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取值：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可由混凝土轴心抗压

强度设计值（fc）乘以系数(α1)确定，当混凝土强度不超过 C50

时，α1取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时，α1取 0.94；当混

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50且低于 C80时，α1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x——受压区高度；

bs——墙肢截面宽度、墙边缘构件方柱的截面宽度或高度；

sf ——边缘构件方柱受压侧的钢管抗压强度设计值；

sA——边缘构件方柱受压侧的钢管截面面积；

s ——边缘构件方柱受拉侧的钢管应力；

sA ——边缘构件方柱受拉侧的钢管截面面积；

Nsw——竖向分布钢筋承担的轴向压力；

e——轴向力作用点到受拉侧钢管合力点的距离；

hw0——剪力墙墙肢截面有效高度；

sa——剪力墙墙肢边缘构件方柱的受压侧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

缘的距离；

Msw——竖向分布钢筋合力对受拉侧钢管截面重心的力矩；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剪力墙墙肢偏心受压计算时取 0.85；

e0——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矩；

hw——剪力墙墙肢截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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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边缘构件方柱受拉侧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β1——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的有关规定取值：矩形应力图的受压区高度（x）取按平截面

假定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乘以受压区混凝土应力图形影响系

数（β1），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时，β1取 0.8；当混

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时，β1取 0.74；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50且低于 C80时，β1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swf ——墙肢竖向分布钢筋强度设计值；

swA ——墙肢腹板全部竖向分布钢筋的截面面积；

hsw——墙肢腹板截面高度；

sf ——边缘构件方柱的钢管抗拉强度设计值；

ξb——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sE ——边缘构件方柱的钢管弹性模量，取 2.0×105N/mm2；

e ——轴向压力作用点到受压侧钢管合力点的距离。

6.3.11 对称配筋的偏心受拉构件，不论大、小偏心受拉情况，组合剪力墙墙肢正

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0

0u wu

1
1N e
N M


� （6.3.11-1）

2 地震设计状况

0RE

0u wu

1 1
1N e
N M



 
 
 
  
 

� （6.3.11-2）

3 N0u、Mwu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 s s sw sw0u sN f A f A f A    （6.3.11-3）

s s
w0 s

wu s s ww0 w s( ) ( )
2

h aM f A h a f A
   （6.3.11-4）

0e
M
N

 （6.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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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 剪力墙墙肢轴向拉力设计值；

e0 —— 剪力墙墙肢轴向拉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矩；

N0u —— 剪力墙墙肢轴向受拉承载力；

Mwu —— 剪力墙墙肢受弯承载力；

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剪力墙墙肢偏拉计算时取 0.85。

6.3.12 组合剪力墙墙肢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scw w0c c0.25 f bV h� （6.3.12-1）

scw s1
0.4V V f A


  （6.3.12-2）

2 地震设计状况

1）当剪跨比大于 2.5时

cw c c
R

w0
E

s
1 0.20 hf bV 


� （6.3.12-3）

2）当剪跨比不大于 2.5时

cw c c
R

w0
E

s
1 0.15 hf bV 


� （6.3.12-4）

3）Vcw应按下式计算

scw s1
0.32V V f A


  （6.3.12-5）

式中： V —— 墙肢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Vcw —— 仅考虑墙肢截面混凝土部分承受的剪力设计值；

βc —— 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时，取

βc=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取为βc=0.8；其间按

线性内插法确定；

λ —— 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 c c w0M V h  ，其中 cM 、 cV 为同一组合

的、未按本规程有关规定调整的墙肢截面弯矩、剪力计算值，

并取墙肢上、下端截面计算的剪跨比的较大值；

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受剪计算时取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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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1 —— 剪力墙一端边缘构件所配方钢管的截面面积，当两端所配方

钢管截面面积不同时，取较小一端的面积。

6.3.13 组合剪力墙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1 偏心受压组合剪力墙，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1）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w w0
t shs sw0 s sh 1

1 0.40.5 0.13
0.5

b h A hV f N f A f A
A s 

 
 


 





� （6.3.13-1）

2）地震设计状况

w w
s

0
t sh sh

RE
w0 s s1

1 1 0.320.4 0.1 0.8
0.5

A hV f Nb h f A f A
A s  

         
�

（6.3.13-2）

式中： ft——混凝土轴心受拉设计值；

λ——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 c c w0M V h  ，其中 cM 、 cV 为同一组合的、

未按本规程有关规定调整的墙肢截面弯矩、剪力计算值，并取

墙肢上、下端截面计算的剪跨比的较大值；当λ<1.5时，λ=1.5，

当λ>2.2时，取λ=2.2；

N——剪力墙墙肢轴向压力设计值，当 c s w0.2N f b h 时，取

c s w0.2N f b h ；

A——剪力墙墙肢截面总面积；

Aw——剪力墙墙肢腹板的截面面积，对矩形截面剪力墙墙肢应取

Aw=A；

shf —— 剪力墙水平加劲桁架抗拉强度设计值；

shA —— 配置在同一竖向截面内的水平加劲桁架的有效截面面积之和；

s——剪力墙水平加劲桁架的竖向间距。

当hw0大于层高时，式（6.3.13-1）、（6.3.13-2）中的水平加劲桁架项 w0
sh sh

hf A
s

、

w0
sh sh0.8 hf A

s
中的hw0取为层高。

2 偏心受拉组合剪力墙墙肢，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1）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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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0
t shs sw0 s sh 1

1 0.40.5 0.13
0.5

b h A hV f N f A f A
A s 

      
� （6.3.13-3）

当 上 式 右 端 计 算 值 小 于
w0

s s1sh sh
0.4hf A f A

s 
 时 ， 应 取 等 于

w0
s s1sh sh

0.4hf A f A
s 
 。

2）地震设计状况

w w
s

0
t sh sh

RE
w0 s s1

1 1 0.320.4 0.1 0.8
0.5

A hV f Nb h f A f A
A s  

         
�

（6.3.13-4）

当上式右端的计算值小于 w0
sh sh s 1

E
s

R

1 0.320.8 hf A f A
s 
 

 
 

时，应取等于

w0
s ssh sh

R
1

E

1 0.320.8 hf A f A
s 

  
 

。

式中： N——剪力墙墙肢的轴向拉力设计值。

当hw0大于层高时，式（6.3.13-3）、（6.3.13-4）中的水平加劲桁架项 w0
sh sh

hf A
s

、

w0
sh sh0.8 hf A

s
中的hw0取为层高。

6.3.14 组合剪力墙的平面外轴心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c c s sa sw sout w0.9 AN f f A f A    （6.3.14-1）

s

2

0

1

1 0.002 8
b
l




  
    
   

（6.3.14-2）

式中： outN ——组合剪力墙墙肢平面外轴向压力设计值；

——组合剪力墙墙肢的稳定系数；

0l ——构件的计算长度。

6.3.15 当中和轴在混凝土板内时，组合连梁在正弯矩作用下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图 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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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5 中和轴位于混凝土板内时连梁受弯承载力计算参数示意图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0 0 r1 c f r r2
xM f b x h f A h a         

 

（6.3.15-1）

sp sp r fd 1 crd ff f xA AA f b  （6.3.15-2）

b 0x h� （6.3.15-3）

p0 s dh h a （6.3.15-4）

r2x a （6.3.15-5）

1
b

sp d

s cu

1
2
f f
E









（6.3.15-6）

2 地震设计状况

 1 c f 0 r r 0 r
RE

1
2
xM f b x h f A h a


            

（6.3.15-7）

3 当 r2x a 时，受压区钢筋不屈服，反向对梁顶钢筋形心取距；混凝土形心

的力臂较小，则相应的弯矩忽略；计算如下：

1）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sp s s rdrp ddph a a hM af f aA A      （6.3.15-8）

2）地震设计状况

   sp sp d d
R

sp r d r
E

1 h a aM f h a aA f A


       
（6.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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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 梁弯矩设计值；

fb —— 受压区混凝土翼缘板计算宽度，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取值：对钢筋桁架楼

承板楼盖，宜考虑楼板作为翼缘对梁刚度和承载力的影响。

x —— 梁截面混凝土等效受压区高度；

h0 —— 梁截面有效高度；

rf  —— 受压梁顶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rA —— 受压梁顶钢筋截面面积之和；

ra —— 受压梁顶钢筋合力点到梁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fsp —— 受拉梁底 C形截面型钢抗拉强度设计值；

Asp —— 受拉梁底 C形截面型钢截面面积；

fd —— 受拉梁底纵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d —— 受拉梁底纵筋截面面积；

h —— 梁截面高度；

aspd —— 受拉梁底 C形截面型钢和梁底纵筋的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拉

边缘的距离；

Es —— 梁 C形截面型钢或钢筋的弹性模量，取 2.0×105N/mm2；

RE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梁受弯计算时取 0.75；

asp —— 受拉梁底 C形截面型钢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拉边缘的距离；

ad —— 受拉梁底纵筋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拉边缘的距离；

6.3.16 当中和轴位于腹板内时，组合连梁在正弯矩作用下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图 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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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6 中和轴位于腹板内时连梁受弯承载力计算参数示意图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f
f f

2
1 c 1 c

sp sp sp

r

d

r

d

f

d

r
1 ( )

2 2
( )hM f b h x f x h

f A h x a f A h

b f A

x

x a

a

    


    

     

�
（6.3.16-1）

sp sp d d 1 c f f 1 c f r r( )bf A f A f b h f x h f A        （6.3.16-2）

2 地震设计状况

 

   

f
f f f r r

2
1 c 1 c

RE
sp sp sp d d

r

d

1 ( )1 2 2
( ) b f A x ahf b h x f x h

M
f A h x a f A h x a

 



        
 
      






� （6.3.16-3）

其中 x需要满足式（6.3.16-3）和（6.3.16-5）的要求。当 r2x a 时，按式

（6.3.16-8）和（6.3.16-9）计算。

式中： fh —— 梁受压区翼缘板混凝土厚度，当为压型钢板组合楼板时，不

计入压型钢板肋的高度；当梁两侧翼缘（楼板）厚度不同时，

取较小楼板厚度计算翼缘部分面积；

b —— 梁截面宽度。

6.3.17 组合连梁在负弯矩作用下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图

6.3.17）：



DBXX/T XXXX-202X

图6.3.17 负弯矩作用下连梁受弯承载力计算参数示意图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r r r st st st sp sp sp d d d2 2 2 2
( ) ( ) ( ) ( )x x x xM f A h a f A h a f A a f A a            �

（6.3.17-1）

sp d 1 csp d r str stf A f A f fbx f A A      （6.3.17-2）

 b rstx h a � （6.3.17-3）

1
b

r st

s cu

1
2
f f
E









（6.3.17-4）

2 地震设计状况

r r r st st st sp sp sp d d d
RE

1
2 2 2 2

( ) ( ) ( ) ( )x x x xM f A h a f A h a f A a f A a


               
�

（6.3.17-5）

3 连梁在负弯矩作用下，当按本规程公式（6.3.17-2）计算的 x小于或等于 0

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1）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r r spd r st st spd st( ) ( )M f A h a a f A h a a    � （6.3.17-6）

2）地震设计状况

r r spd r st st spd st
RE

1 ( ) ( )M f A h a a f A h a a


      � （6.3.17-7）

式中： fr——受拉梁顶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r——受拉梁顶钢筋截面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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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受拉梁顶钢筋合力点到梁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fst——受拉梁顶水平加劲桁架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st——受拉梁顶水平加劲桁架的有效截面面积之和；

ast——受拉梁顶水平加劲桁架合力点到梁截面受拉边缘的距离；

spf  ——梁底 C形截面型钢抗压强度设计值；

spA ——受压梁底 C形截面型钢截面面积；

spa ——受压梁底 C形截面型钢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压边缘的距离；

df  ——受压梁底纵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dA ——受压梁底纵筋截面面积；

da ——受压梁底纵筋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压边缘的距离；

arst——受拉梁顶钢筋和梁顶水平加劲桁架的合力点到梁截面受拉边缘

的距离；

spda ——受压梁底 C形截面型钢和梁底纵筋的合力作用点到梁底受压边

缘的距离。

6.3.18 组合连梁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c c spd0.25V f hb a � （6.3.18-1）

2 地震设计状况

跨高比大于 2.5时，  c c spd
RE

1 0.20V f ahb


  � （6.3.18-2）

跨高比不大于 2.5时，  c c spd
RE

1 0.15V f ahb


  � （6.3.18-3）

式中： V——调整后连梁截面剪力设计值；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受剪计算时取 0.85。

6.3.19 组合连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t sp dv d spc
sv

yv
AV f b h a f h a
s

   


� （6.3.19-1）

2 地震设计状况

跨高比大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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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 t spd spd
RE

1 0.6 sv
yv
AV f b h a f h a
s




     
� （6.3.19-2）

跨高比不大于 2.5

   t spd spd
E

cv
R

1 0.9 0.6 0.9 sv
yv
AV f b h a f h a
s




       
（6.3.19-3）

式中： αcv——斜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对于普通的受弯构件取 0.7，

对集中荷载作用下（包括作用有多种荷载，其中集中荷载对

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所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力的 75%以上的

情况）的独立梁，取αcv为
1.75

1 
，λ为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

取  spda h a   ，当 λ 小于 1.5时取 1.5，当 λ 大于 3时取

3，a取集中荷载作用点至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的距离；

ft——连梁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yvf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svA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s ——箍筋间距。

6.3.20 组合连梁的挠度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计算；

2 可按照结构力学方法进行挠度计算；

3 计算时可假定各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并取用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

的刚度；

4 短期刚度和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
s spd 0

s

f

61.15 0.2
1 3.5

E

E A h
B  




 



（6.3.20-1）

tk

te s

1.1 0.65 f
 

  （6.3.20-2）

spd
te

te

A
A

  （6.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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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

0 spd0.87
M
h A

  （6.3.20-4）

 f f
f

0

b b h
bh


 

  （6.3.20-5）

sBB


 （6.3.20-6）

=2.0 0.4 



 （6.3.20-7）

式中： sB ——组合梁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

刚度；

Aspd——梁受拉区纵向 C 形截面型钢和纵筋的截面面积之和，取

Asp+Ad；

 —— 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小于 0.2时取 0.2；大

于 1.0时取 1.0；
αE—— 钢材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即 Es/Ec，Ec为混凝

土弹性模量；

ρ—— 组合梁截面受拉区的纵向 C形截面型钢和纵筋面积之和的截

面配筋率，取为 Aspd/(bh0)；

f —— 受拉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ftk—— 混凝土轴心受拉强度标准值；

ρte —— 按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C形截面型钢和

纵筋面积之和的截面配筋率；在最大裂缝宽度计算中，当

ρte<0.01时，取=0.01；

σs——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组合梁纵向受拉普通型钢或钢筋应

力；

Ate——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对受弯构件，取 Ate=0.5bh；

Mq——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取计算区段内的最大弯矩

值；

B ——组合梁的长期刚度；

 ——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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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梁截面受压区的纵向受压钢筋的截面配筋率，  0rA bh 。

6.3.21 组合梁负弯矩区混凝土，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

缝宽度 wmax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qs
max cr s

s te

= (1.9 0.08 )
d

w c
E
 


 （6.3.21-1）

 
qr

s
r r

=
0.87

M
h a A




（6.3.21-2）

r
te

f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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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r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取 1.9；

sc ——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边缘的距离：小于 20时取 20；

大于 65时取 65；

eqd ——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

qrM ——荷载准永久组合作用下考虑弯矩调幅的支座截面负弯矩值；

fb ——组合梁受拉翼缘的有效宽度；

fh ——组合梁受拉翼缘的高度；

in ——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根数；

id ——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公称直径；

iv ——受拉区第 i种纵向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对带肋钢筋取 1.0。

6.4 节点及接缝设计

6.4.1 上下层模块之间对应的钢管柱之间宜通过芯柱灌浆节点进行连接，并应满

足以下要求（图6.4.1）：

1 上下层柱之间应设置芯柱，截面形式宜为方钢管。

2 芯柱宜与下柱顶部通过节点板焊接连接，并应满足等强连接要求。

3 芯柱与上柱底部宜采用灌浆连接形式；灌浆连接区段，芯柱外侧与钢管内

侧之间净距不应小于40mm；芯柱外侧及外柱内侧应设置抗剪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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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点受拉时，破坏模式应为灌浆连接区段外的芯柱或钢管发生受拉屈服，

灌浆连接区段不应发生混凝土开裂及芯柱拔出；灌浆连接节点的具体构造形式应

经过试验验证。

图6.4.1 上、下层模块钢管混凝土柱连接构造

1—上层模块柱钢管；2—柱根连接节点加厚外筒；3—芯柱；4—钢管内侧抗剪钢筋；

5—芯柱外侧抗剪钢筋；6—高强灌浆料；7—下层模块柱钢管；8—连接板；9—楼板；

10—封仓砂浆

6.4.2 上层模块钢管柱与下层混凝土结构之间可采用插筋锚固连接（图6.4.2），插

筋数量及规格应按照与钢管柱抗拉强度等强的原则确定，插筋在下层混凝土结构

中应可靠锚固，在上层钢管柱内锚固长度不应小于1.2laE，锚固区段的钢管壁内

侧应设置抗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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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2 模块柱与混凝土结构之间钢筋锚固连接构造

1—上层模块钢管柱；2—下层现浇混凝土结构；3—插筋；4—灌浆料；

5—钢管内侧抗剪措施；6—坐浆层

6.4.3 上、下相邻模块组合剪力墙墙肢之间，以及上层组合剪力墙肢与下层现浇

混凝土结构之间进行封仓处理，墙肢通过竖向插筋进行连接，下层墙肢向上伸出

的插筋宜为倒U形，插筋应满足锚固长度1.2lae的要求（图6.4.3）。插筋规格应根

据水平接缝受剪、受弯计算结果确定，且不应小于墙肢竖向钢筋数量。

图6.4.3 模块水平接缝连接构造

1—上层模块墙肢；2—下层模块墙肢；3—模块结构楼板；4—封仓砂浆；5—插筋；

6—竖向分布钢筋；7—水平加劲桁架；8—永久模板

6.4.4 同层相邻模块之间的竖向拼缝构造措施（图6.4.4），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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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竖向拼缝宽度不应小于40mm。

2 拼缝两侧钢管混凝土柱侧壁应间隔开设洞口，洞口宽度不小于60mm，高

度不小于100mm，洞口沿柱高方向净距不大于100mm 。

3 拼缝内应设置环形连接钢筋，环形连接钢筋插入钢柱侧壁洞口内，且在混

凝土内锚固长度不应小于80mm；环形连接钢筋直径不小于10mm，间距不大于

200mm，且应避开柱底及柱顶的芯柱连接区域。

图6.4.4 模块竖向接缝连接构造

1-钢管混凝土柱；2-水平加劲桁架；3-模块间竖向拼缝；4-钢管侧壁孔洞；5-环

形连接钢筋；6-施工临时封堵；7-水泥纤维板

6.4.5 组合连梁与组合剪力墙墙肢的连接构造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图6.4.5）：

1 梁顶纵筋锚固于组合剪力墙墙肢内，钢筋锚固长度应满足抗震锚固长度要

求。

2 梁内水平加劲桁架应与墙端钢管柱焊接连接。

3 应梁高范围内，墙端钢管柱侧面设置抗剪栓钉，栓钉数量应根据计算确定。

4 梁底钢板与钢管柱采用单面贴板加强连接，加强钢板厚度不宜小于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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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不宜小于100mm；加强钢板与钢管柱角焊缝连接，与梁底钢板等强连接。

5 梁底纵向钢筋应根据计算需要设置，并伸入墙体内锚固。

图6.4.5 组合连梁与钢管混凝土柱连接构造

1—连梁；2—梁顶纵筋；3—梁底钢板；4—加劲桁架；5—箍筋；6—防火板；

7—梁底附加纵筋；8—钢管混凝土柱；9—芯柱；10—钢管混凝土柱或墙身；

11—抗剪栓钉；12—加强钢板；13—钢管侧壁开洞

6.4.6 采用免拆底模的钢筋桁架楼承板时，楼板上部钢筋应在支座内贯通或可靠

锚固；下部钢筋应通过附加搭接钢筋在支座内贯通，或者伸入支座不小于 5倍钢

筋直径且至少到梁中心线位置，楼板连中间支座节点做法可按图 6.4.6-1，楼板边

支座节点做法可按图 6.4.6-2。

（a）楼板中间支座连接节点一 （b）楼板中间支座连接节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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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楼板中间支座连接节点三 （d）楼板中间支座连接节点四

图6.4.6-1 楼板连接处的中间支座节点

1—楼板混凝土；2—钢筋桁架；3—楼板永久模板；4—组合墙肢或连梁；5—组合墙肢或连

梁水平加劲桁架；6—楼板板顶钢筋；7—支座板底连接钢筋；8—楼板板底钢筋；9—模块顶

板临时顶梁

（a）楼板边支座连接节点一 （b）楼板边支座连接节点二

图6.4.6-2 楼板边支座节点

1—楼板混凝土；2—钢筋桁架；3—楼板永久模板；4—组合墙肢或连梁；5—组合墙肢或连

梁水平加劲桁架；6—楼板板顶钢筋；7—支座板底连接钢筋；8—楼板板底钢筋；9—模块顶

板临时顶梁

6.4.7 在组合剪力墙墙肢水平接缝处，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4.7）：

（a）大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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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偏压

图6.4.7 组合剪力墙墙肢底部水平接缝处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参数示意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c a1 s a wa aaN f xb f A A N    � （6.4.7-1）

1 s w0 a a w0 a awc ( )
2
xNe f xb h f A h a M         

 
� （6.4.7-2）

2 地震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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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f xb f A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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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0 ah h a  （6.4.7-7）

3 aw awN M、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当 1 w0x h�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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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 1 w0x h 时，

aw aw awN f A （6.4.7-10）

aw aw aw sw0.5M f A h （6.4.7-11）

4 墙底部受拉侧芯柱应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当 b w0x h� 时

a af  （6.4.7-12）

2）当 b w0x h 时

a
1

b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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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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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13）

3） b 可按下式计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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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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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14）

5 当 a2x a 时，受压区钢管不屈服，反向对受压区方钢管形心取距；混凝土

形心的力臂较小，则相应的弯矩忽略；计算如下：

1）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a w0 a a
w

a aw w a(
2

)Ne f A h a f h aA     
 

（6.4.7-15）

2）地震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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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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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17）

6 对于上层组合剪力墙墙肢与下层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墙肢的水平接缝，

墙肢中上层方钢管混凝土柱与下层边缘构件之间采用插筋锚固连接，如 6.4.2条

所述，此时计算上层组合剪力墙墙底的正截面受压承载力时，将式（6.4.7-1）至

式（6.4.7-17）中的 af 、 aA、 a 、 aA 、 aa、 aa 、 af 、 aE 项替换为 asf 、 saA 、 as
、

asA 、 saa 、 saa 、 asf 、 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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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f ——边缘构件方柱中芯柱的钢管抗压强度设计值；

aA——边缘构件方柱中受压侧芯柱的钢管截面面积；

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芯柱的钢管应力；

a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芯柱的钢管截面面积；

Naw——剪力墙墙肢截面腹板布置的插筋所承担的轴向力；

aa——边缘构件方柱中受压侧芯柱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

离；

Maw——剪力墙墙肢截面腹板布置的插筋合力对受拉芯柱钢管截面重

心的力矩；

aa ——墙肢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芯柱钢管合力点至截面受拉边缘

的距离；

faw——剪力墙墙肢腹板范围内竖向插筋的钢筋强度设计值；

Aaw——剪力墙墙肢腹板范围内竖向插筋的总截面面积；

af ——墙边缘构件方柱中芯柱钢管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E ——芯柱钢管的弹性模量；

asf ——边缘构件方柱中插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as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压侧插筋的截面面积；

as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插筋的应力；

as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插筋的截面面积；

asa ——边缘构件方柱中受压侧插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asa ——墙边缘构件方柱中受拉侧插筋合力点至截面受拉边缘的距

离；

asf ——墙边缘构件方柱中插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sE ——方柱内插筋的弹性模量。

6.4.8 对称配筋的偏心受拉构件，不论大、小偏心受拉情况，组合剪力墙墙肢底

部水平接缝处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1 持久、短暂设计状况

0

0u wu

1
1N e
N M


� （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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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震设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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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2）

3 N0u、Mwu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0u a a a aw awaN f A f A f A    （6.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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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上层组合剪力墙墙肢与下层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墙肢的竖向连接，

墙肢中上层方钢管混凝土柱与下层边缘构件之间采用插筋锚固连接，如 6.4.2条

所述，此时计算上层组合剪力墙墙底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时，将式（6.4.8-3）至

式（6.4.8-4）中的 af 、 aA 、 af 、 aA、 aa项替换为 asf 、 asA 、 asf 、 saA 、 saa 。

6.4.9 组合剪力墙墙底水平接缝处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上下层组合剪力墙墙肢之间的水平施工缝

aw aw a a1
RE

01 (0.6 .6 0.8 )V f A f A N


� （6.4.9-1）

式中： V——组合剪力墙墙肢水平施工缝处的剪力设计值；

RE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受剪计算时取 0.85；

Aa1——墙底接缝处剪力墙两端边缘构件内芯柱钢管平行于墙体受剪平

面的钢板截面总面积；

N——考虑地震组合的水平施工缝处的轴向力设计值，压力时取正值，

拉力时取负值。

2 对于上层组合剪力墙墙肢与下层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墙肢之间的水平

接缝

aw aw as as1
RE

0.1 (0. 0.66 8 )V f A f A N


 � （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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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as——墙底接缝处剪力墙端柱内插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as1——墙底接缝处剪力墙端柱内插筋总面积，不包括边缘构件以外的两

侧翼墙柱内插筋。

6.4.10 组合连梁的梁端竖向接缝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4.10）：

图6.4.12 梁端竖向接缝计算简图

1—楼板混凝土；2—梁顶纵筋；3—圆柱头焊钉；4—钢管柱；5—组合梁

1 持久设计状况

u ud c1 yd c yd r c rc0.07 1.65 1.65V V f A f f fA f A  �v （6.4.10-1）

2 地震设计状况

u ud c1 yd c yd r c rc0.04 1.65 1.65V V f A f f fA f A  �v （6.4.10-2）

式中： Vu——梁斜截面抗剪承载力；

Vud——梁端竖向接缝受剪承载力；

Ac1——梁端截面楼板厚度范围内混凝土截面面积；

Ayd——垂直穿过结合面所有栓钉的截面面积；

ydf ——栓钉抗拉强度设计值，栓钉采用圆柱头焊钉，焊钉的规格、

材质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GB/T

10433的有关规定。

6.5 模块单元设计

6.5.1 模块单元结构应由墙板、顶板、底板和立面临时支撑系统组成。墙板应包

含钢管柱、水平加劲桁架、竖向钢筋及永久模板；连梁应包含底部钢板、水平加

劲桁架、箍筋及纵筋、永久模板。模块顶板宜采用钢筋桁架楼承板；底板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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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垫层或仅设置临时支撑，无墙板的模块侧面应设置临时支撑（图6.5.1）。

图 6.5.1 模块结构组成示意图

1—模块立面墙板；2—模块立面临时支撑；3—模块底板；4—模块顶板；1a—组合剪力墙端

部方钢管柱；1b—组合剪力墙；1c—组合连梁

6.5.2 单个模块单元应至少在两个相对立面布置墙板，在其他立面布置临时支撑

系统，并应在模块角部布置方钢管。

6.5.3 模块单元顶板采用免拆底模楼承板时，楼承板底部钢筋应与支座部分可靠

连接，楼承板底模与墙板顶面、底模之间拼缝应做好防水密封处理。

6.5.4 模块单元底板宜在建筑面层做法高度范围内设置，模块底板应和模块墙体

可靠连接，保证模块整体强度和刚度。

6.5.5 模块吊点应设置在柱顶或临时支撑顶部，吊点间距不宜大于6m。

6.5.6 应对模块结构进行吊装、运输、施工安装阶段的受力和变形计算，计算模

型中考虑永久模板的蒙皮效应，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吊装及运输阶段，模块整体侧向变形不应超过层高的1/250，顶板和底板

的竖向变形不应超过跨度的1/200，且应满足模块单元内、外装饰对变形的要求；

钢构件和连接节点不应出现塑性。

2 混凝土浇筑阶段，墙体永久模板的侧向变形不应超过1.5mm；楼承板底板

的竖向变形不应超过楼承板跨度的1/200，且不应影响墙板及楼板表面的装修层。

6.6 耐火设计

6.6.1 组合梁、组合墙墙肢构件，除本规范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51249的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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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组合梁的底部钢板下宜选用防火板作为防火措施，防火板的耐火极限应不

低于组合梁的耐火极限设计要求。

6.6.3 组合墙墙肢的加劲桁架及钢管柱外侧可采用水泥基板材作为防火层，且厚

度不宜小于 15mm；当采用其它措施时，组合墙墙肢应进行耐火性能试验验证。

6.6.4 用于固定防火板的自攻钉宜选用沉头钉。沉头应满覆防火胶，防火胶厚度

不应小于 3mm。

6.6.5 钢管混凝土柱的上下两侧端部靠近楼板位置应分别预留排气孔。每侧每端

排气孔数量应各不少于 1个。排气孔直径根据构件尺寸确定，宜为 10~20mm。

排气孔离剪力墙端部距离宜为 100~200mm。

6.7 防腐设计

6.7.1 组合模块结构中，无混凝土保护的钢构件表面防腐蚀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251的有关规定。

6.7.2 组合模块结构防腐设计应根据环境中介质的腐蚀性、环境条件、施工和维

修条件等因素，从下列方案或方案组合中择优选取防腐方案：

1 环氧富锌水性防腐涂料；

2 铝、铝镁合金或锌铝合金等金属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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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装与设备管线系统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内装系统设计应遵循循模数协调的原则，并应与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

设备与管线系统进行一体化设计。

7.1.2 设备与管线系统宜与主体结构分离；内装墙面饰面系统及机电设备及管线

宜选用装配化集成部品，其接口宜标准化，并宜满足通用性要求；机电管线连接

宜采用标准快接接头。

7.1.3 机电管线在共用部位宜设置集中管井。竖向管线宜相对集中布置，横向管

线宜避免交叉。模块间管线条件应做预留，管线穿过结构部件时，应预留孔洞或

预埋套管。

7.1.4 模块单元接口位置的内装应在现场完成，并宜与工厂完成部分采用一致的

构造做法。

7.2 内装系统

7.2.1 内隔墙宜选用轻钢龙骨隔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间、浴室等有防水要求的房间，以及开敞阳台的外墙根部，应设置带

翻边的整体防水底盘或者混凝土导墙；卫浴空间墙面应采取防潮、防水措施，对

于附设水池、水箱、洗手盆等设施的隔墙宜采用水泥纤维板作为面板，墙面应作

防水处理不少于2遍，对于浴室等有水区域防水高度应为2.0m，盥洗池盆等用水

处墙面防水高度应为1.2m，其余区域防水高度应为0.3m；

2 隔墙宜在工厂完成安装，墙面饰面层可在工厂或现场完成施工，面板宜优

先选用一体化饰面板；

3 墙体中的空腔应采用岩棉填充；

4 电气线路宜利用轻钢龙骨隔墙中的空腔敷设线路；安装插座或线盒时，应

有可靠措施与龙骨固定；

5 墙体采用铺贴瓷砖的做法时，基层板应采用水泥纤维板，并应采用专用瓷

砖胶薄贴工艺；

6 局部墙面部位设计应充分考虑悬挂重物的需要，并应采取措施对悬挂连接

系统进行加强。

7.2.2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吊顶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吊顶在工厂预装时，吊点应与楼承板的桁架钢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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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吊顶范围内灯槽、窗帘盒等建筑部品，宜采用工厂成品预制件；

3 厨房、卫生间、洗衣房等有水房间宜采用金属扣板吊顶，吊顶应结合装饰

效果要求，安装方式优先选取暗架式，宜考虑与采暖、通风、照明等功能模块一

体集成；

4 纤维增强无机板类吊顶可选用石膏板、硅酸钙板、埃特板、玻镁板、硫氧

镁板等。

7.2.3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地面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室内空间宜选用金属或木塑踢脚线收口，踢脚线之间应选用专用转角

连接件，不应在现场加工阴阳角；

2 建筑室内厨房、盥洗间、阳台等有水空间宜采用防滑地面；

3 采用强化复合木地板时可采用悬浮铺装法，防潮隔离层可采用防水卷材、

塑料薄膜、防水发泡塑料卷材等；采用瓷砖时，宜选用瓷砖胶粘贴；

4 模块单元底板在工厂集成时，可在钢檩条铺设两层水泥压力板做基层，基

层上完成建筑面层及饰面层。

7.2.4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宜在工厂进行集成厨房和集成卫生间的安装。

7.2.5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门窗产品宜选用成品门窗套，门窗套应有可调节措施满

足施工误差，集成门窗部品应在工厂预装配。

7.2.6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内装开关、插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暗装的开关、插座应有专用底盒，专用底盒四周不应有空隙，且盖板应端

正严密并与墙面齐平；

2 当开关、插座专用底盒预埋深度大于25mm时，应加装专用套盒；

3 并列安装及同一室内开关专用暗装底盒安装高度一致；专用底盒四周不应

有空隙，且盖板应端正严密并与墙面齐平；

4 室内开关宜优先选用无线动能开关。

7.3 设备管线系统

7.3.1 建筑室内用水点平管可铺设在垫层或顶面靠阴角位置，用水点位竖管铺设

在轻钢龙骨墙或装饰夹层内。给水管材宜采用PPR管热熔连接。

7.3.2 卫生间应采用同层排水方式，不降板同层排水的洗手盆及座便器可采用侧

墙排水，淋浴区地漏采用同层排水地漏；降板同层排水选配部件宜采用地排水及

标准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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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热水地面辐射供暖塑料加热管的材质和壁厚的选择应根据工程的耐久年

限、管材的性能以及系统的运行水温、工作压力等条件确定。

7.3.4 建筑室内电气管线宜敷设在楼板架空层、垫层内、吊顶内和隔墙空腔内等

部位；相邻模块之间的机电管线连接，宜采用接缝两边预留过路箱的方式。

7.3.5 电气和智能化设备与管线宜与主体结构分离，其主干线应在公共区域设置；

电气和智能化设备宜采用模数化设计，并应满足准确定位要求。

7.3.6 采用太阳能系统时，套内照明宜采用特低电压电源，并采用高效节能的直

流照明装置和节能控制措施。

7.3.7 模块间风管的现场连接宜采用法兰连接；如果采用软管连接，软管长度不

应超过2m。

7.3.8 模块单元中机电管线及设备固定在模块顶板时，固定件不得穿透模块顶板，

出厂前应进行淋水实验，不渗水、漏水为合格。

7.3.9 集中管道井的设置及检修口尺寸应满足管道检修更换的空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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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模块单元生产及运输

8.1 一般规定

8.1.1 模块单元生产单位应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硬件设施、人员、试验检测条件，

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并宜建立质量可追溯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包括

应用建筑信息化模型（BIM），生产管理信息化系统（MES）和模块单元身份识

别技术。

8.1.2 模块单元生产过程中，建设（监理）单位宜委派代表驻厂进行过程监督检

验；当无建设（监理）单位派驻代表驻厂监督生产时，模块生产单位应采用信息

化手段记录生产、检测的全过程，并应长期保存数据。

8.1.3 模块单元生产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模块生产、施工、监理等单位

进行设计文件交底和图纸会审；模块生产单位应编制生产运输方案，方案宜包括

生产计划及生产工艺、技术质量控制措施、成品存放、运输和成品保护方案等。

8.1.4 工程开工前，生产单位应熟悉设计图纸、规范标准、验收标准，并向有关

生产人员进行书面技术交底，明确项目模块设计要求、技术标准、功能作用及与

其他分项工程的关系、施工方法、工艺、安全措施、环保等注意事项。

8.1.5 模块生产单位应针对项目特点制定专项质量体系文件，并严格执行。

8.1.6 模块单元生产宜按以下流程进行：

1 零部件加工；

2 墙体组装；

3 结构组装；

4 机电管线系统安装；

5 外围护系统及外门窗安装；

6 内装系统安装。

8.1.7 模块单元生产应建立首件验收制度，建设单位组织经设计、模块生产、施

工、监理等单位进行模块验收。经联合验收合格后，才能实施批量生产。

8.1.8 模块单元生产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时，模块生产单位

应制定专门的生产方案；必要时宜进行试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实施。

8.1.9 模块单元的运输方式应根据部品部件特点、工程要求等确定；模块单元出

厂时，应有模块整体重量、重心位置、吊点位置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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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 模块单元生产中应执行有关安全标准要求，并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通道、消

防设施、警示标志等。

8.1.11 模块单元生产中每道工序完成后必须经质检员验收合格并标识，隐蔽工程

须有隐蔽验收记录。

8.1.12 所有模块单元应经通电、通水等必要的功能测试合格，带有卫生间等防水

功能房间的模块应经淋水测试合格，做好成品保护才能出厂，出厂时应提供质量

可追溯的合格证明文件。

8.1.13 模块单元应进行编号，编号系统应包含项目名称、模块所在楼栋号、单元

号、楼层号、平面位置等相关信息。

8.2 模块组装

8.2.1 模块单元钢结构加工制作工艺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

工规范》GB 50755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相关规定。

8.2.2 对采购进场的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需具备出厂合格证，并由质检工程师

组织技术、安全、质量、物资部门及施工安装等有关人员进行检查验收，按规范

进行抽检合格后，经报请监理工程师复检认可，方可用于生产。

8.2.3 模块单元钢结构焊接宜采用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焊缝质量应满足设计

要求，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和《钢

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有关规定。

8.2.4 高强度螺栓孔宜采用数控钻床制孔和套模制孔。

8.2.5 钢结构除锈宜在室内进行，除锈方法及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

求时，宜选用喷砂或抛丸除锈方法，除锈等级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涂装前钢

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GB 8923规定的Sa2.5级；不便喷砂的部位，宜采用

人工打磨除锈，等级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

级》GB 8923规定的St3级。

8.2.6 钢结构防腐涂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在室内进行防腐涂装；

2 防腐涂装应按设计文件的规定执行；

3 涂装作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钢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的有关规定执行；

4 模块单元间的钢构件之间的连接界面、钢构件、钢筋与混凝土的连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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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避免被防腐涂料等污染而影响连接效果，出厂前应进行检查并及时清洁。

8.2.7 模块单元结构的组装应在部件组装、焊接、校正并经检验合格后进行。箱

体的隐蔽部位应在焊接、栓接和涂装检查合格后封闭。

8.2.8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线敷设安装前应根据设计要求选择线管，不可混用，

并应检查管线是否出现皱扁和开裂。

8.2.9 模块单元的装饰装修及设备管线安装前，应按设计图纸核对装修材料材质、

装修工序、预留预埋套管、线盒、预留孔洞的定位和尺寸。

8.2.10 暖通、消防、机电、给排水等设备管线的安装以及装饰装修、门窗等室内

外装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8.2.11 内装装修宜按楼地面系统，轻质隔墙系统，吊顶系统的安装次序相配合完

成。

8.2.12 同一房间、同一平面高度的插座面板应水平，接线盒安装高度应统一，偏

差不应超过10mm，灯具接线盒预留预埋必须充分考虑灯具的支架、吊架，固定

点位置的确定必须符合牢固安全、整齐美观的原则。

8.2.13 各种管道的支架最大距离应按现行规范和工法样板标准等有关规定进行

安装。管道和管件宜先在地面上组装完成后再吊装，用事先准备好的 U 型管卡

固定。

8.2.14 模块单元临时支撑构件的安装和拆卸应不影响装修。

8.2.15 各工序完成后必须进行自检，填写检验记录和制品工艺卡，并交建设（监

理）驻厂代表复查确认，合格后转下道工序，验收不合格时应重新整改，整改完

成后重新请建设（监理）驻厂代表验收。

8.3 成品检验

8.3.1 模块单元生产时不应出现严重外观质量缺陷。外观质量缺陷的处理应根据

其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严重程度，按质量标准和配套工法划分质量

缺陷等级并处理，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有关规定执行。

8.3.2 模块单元出厂前应及时对其外观质量进行全数目测检查。模块单元外观质

量不应有缺陷，对已经出现的严重缺陷应制定技术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验，对

出现的一般缺陷应进行修整并达到合格。

8.3.3 模块单元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对超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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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部位应经设计单位认可，制定技术

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8.3.4 模块单元的尺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8.3.4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种类型的模块单元不超过 10 个为一批，每批检查 1 个。

图 8.3.4 模块单元示意图

表 8.3.4 模块单元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长度 AB、A’B’、CD 、C’D’ -5.0 钢尺检查

宽度 AC、A’C’、BD 、B’D’ -3.0 钢尺检查

高度 AA’、BB’、CC’、DD’ -2.0 钢尺检查

对角线差

∣AD-BC∣
∣A’D’-B’C’∣
∣AB’-A’B∣
∣CD’-C’D∣

长向 10.0

钢尺检查

∣BD’-B’D∣
∣AC’-A’C∣

短向 5.0

墙板、柱垂直度 3.0
经纬仪或吊线、

塞尺、钢尺检查

墙板、顶板内表面平整度 3.0 靠尺、塞尺检查

模块内开间、进深尺寸 ±3.0
钢尺或激光测距

仪检查

门窗洞口
高、宽 （0，5.0） 钢尺检查

对角线差 3.0 钢尺检查

预留孔洞
中心位置 10.0 钢尺检查

孔洞尺寸 5.0 钢尺检查

8.3.5 模块单元装饰装修的尺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8.3.5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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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5 模块装饰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吊顶

表面平整度 3

靠尺、塞尺和钢尺接缝直线度 3

接缝高低差 1

轻钢

龙骨

隔墙

立面垂直度 3

观察，钢尺、塞尺或

直角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2

饰面

板(水
泥压

力板/
硅酸

钙板)

表面平整度 3
立面垂直度 3
接缝高低差 1
阴阳角方正 3
压条直线度 3
接缝高低差 3

引孔，打钉后钉帽与板

面齐平
0.5 观察，游标卡尺

抹灰

(腻子)

立面垂直度 4

观察，钢尺、塞尺或

直角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4
阴阳角方正 4

分格条(缝)直线度 4
墙裙勒脚上口直线度 4

铺贴

瓷砖

立面垂直度 2

观察，钢尺、塞尺或

直角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3
阴阳角方正 3
接缝直线度 2
接缝高低差 0.5
接缝宽度 1

机电

线盒
同一室内的底盒标高差 ±10 观察，钢尺检查

8.3.6 内、外面砖或石材饰面与模块单元混凝土的粘结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JGJ 110 和《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程》JGJ 126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一工程、同一工艺分批抽样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单。

8.3.7 卫浴及厨房模块单元应进行蓄水试验，其排水坡度、通风装置、安装及检

修用管道空间、地面防水层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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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验。

检验方法：蓄水试验前，应封堵试验区域内的排水口，蓄水时间不应小于24h，

蓄水深度最浅处不应小于25 mm 。

8.3.8 模块单元出厂前应对有防水要求的外墙、外窗、门进行淋水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试验前应关闭窗户，封闭各种预留洞口，采用淋水管线对模块单元自

上而下淋水，淋水水压不应低于0.3MPa，并应能在待测区域表面形成均匀水幕，

检查背水面渗漏情况。

8.3.9 模块单元应根据使用功能进行通水、通电测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各种承压管道系统和设备应做水压试验，非承压管道系统和设备应做

灌水试验，照明系统和其他电气设备应做通电试运行。

8.3.10 模块单元的资料应与产品生产同步形成、收集和整理，生产厂家归档资料

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模块单元加工合同；

2 模块单元加工图纸及其他设计文件；

3 生产方案和质量计划等文件；

4 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复试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

5 模块单元尺寸偏差及外观质量检验记录，见附录B；

6 模块单元蓄水试验报告；

7 模块单元淋水试验报告；

8 模块单元使用功能检验记录；

9 模块出厂合格证；

10 其他与模块单元生产和质量有关的重要文件资料。

8.4 运输和成品保护

8.4.1 模块单元吊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吊具和起重设备应根据模块的形状、尺寸、重量和作业半径等要求确定，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产品应用技术手册的规定；

2 模块单元吊运应采用承载力满足要求的平衡吊架，吊架与模块之间的吊绳

可用手拉葫芦或长短吊链等方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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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吊点数量、位置应经计算确定，吊具应连接可靠，起重设备的主钩位置、

吊具及构件重心应在竖直方向上重合；

4 吊索水平夹角不宜小于60°，不应小于45°；

5 模块吊运应采用稳停、慢起、稳升、缓放的操作方式，吊运过程应保持稳

定，不得偏斜、摇摆和扭转，严禁吊装构件长时间悬停在空中；

6 应采取避免模块单元变形和损伤的临时加固措施。

8.4.2 模块单元在运输过程中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选取专业运输公司作为承运单位；

2 模块运输时应满足道路运输的有关要求；

3 模块运输时应采取相应加固措施，防止模块移动、倾倒或变形；

4 模块的底部应设置垫板或者横撑，减小底板内力；

5 门窗洞口处宜根据短暂工况验算进行支撑加固，模块边角部宜设置保护衬

垫；

6 模块单元开口位置应设置封盖物，防止雨水进入模块内部；

7 对于有降板的模块或其他不能平稳放置的模块，应设计专门的运输架，并

进行强度、稳定性和刚度验算。

8.4.3 模块单元成品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块成品外露装饰板应采取防止碰撞措施，外露钢筋应采取防弯折、防碰

伤措施，外露预埋件和连结件等外露金属件应按不同环境类别进行防护或防腐、

防锈；

2 模块墙体饰面应采用薄膜进行保护，避免污染；

3 模块单元在车间生产完成后，应采用帆布或其他防水材料进行覆盖，并宜

设有可开启入口，防水包覆应满足绿色可回收、不影响装车和吊运、包装便于装

卸等要求；

4 玻璃、瓷砖、木柜等装修宜用胶纸、泡沫等措施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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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安装

9.1 一般规定

9.1.1 正式施工前应针对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施工要点、重难点和施工质量、安

全保障进行重点分析，制定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并宜组织专家论证。

9.1.2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施工前，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单元进行模拟试安装，并根

据试安装结果及时调整施工工艺、完善施工方案。

9.1.3 施工单位应根据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工程特点，配置组织机构和人员。施工

作业人员应在正式上岗前完成岗前培训，并掌握基础知识和技能，经考核合格后

方可上岗，特种设备操作人员须持证上岗。

9.1.4 施工过程中应确保安全，有关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

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施工现场临

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276、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 50870和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

9.1.5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应按下列流程开展施工：（核对，争取使各款和下面节名

称一致）

1 施工准备；

2 模块安装；

3 模块结构施工，包括现场现浇部分钢筋及模板安装、模块连接钢筋安装、

楼板管线安装、拼缝封堵、节点灌浆、混凝土浇筑；

4 外围护拼缝及饰面安装；

5 内装机电系统安装。

9.2 施工准备

9.2.1 施工现场设置的运输通道和预制品存放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运输道路和存放场地应坚实平整，并设置有效排水措施。

2 应合理规划模块运输通道、模块卸车和临时堆放场地，并应采取成品堆放

保护措施，做好模块包覆和防护，保证模块不受雨雪天气的影响。若堆场在地下

室顶板上时，应做好荷载验算和地下室回顶措施。

3 施工现场内部道路应按照预制品运输车辆的要求合理设置转弯半径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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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坡度。

9.2.2 模块单元吊装起重机械的选用和操作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场地情况，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的有关规定。起重机械性能

应满足吊装方案的要求。

9.2.3 模块单元吊运、安装宜采用工具化、标准化和定型化的工装系统，当采用

吊架时，应考虑吊架对多规格模块的适用性，进行吊装阶段受力计算，并在吊架

焊接实体检测合格后方可正式使用。吊架应在对角位置设置至少两根缆风绳，保

证模块单元在吊装过程保持平稳。

9.2.4 安装施工前，应确保吊装条件和施工作业面满足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核实现场环境、天气、道路状况等是否满足吊装施工要求；

2 复核吊装设备及吊具等所有辅助机具是否处于安全操作状态，并应严格按

照吊装方案选择起吊点和吊具挂点；

3 核对已施工完成结构、基础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4 对安装工作面进行测量放线、设置模块单元安装定位标识，测量放线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的有关规定；

5 准备好模块定位、安装所需的所有辅助机具；

6 对模块垂直、水平吊运路径进行核查，防止模块调运过程中发生碰撞。

9.3 模块安装

9.3.1 模块单元安装前应核对模块单元信息，并应对安装部位的预埋件、插筋、

临时支撑、标高、尺寸等内容进行复核、验收，对不符合要求的，应按技术文件

进行处理并重新复核、验收。

9.3.2 模块单元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当天的作业内容进行班前安全技术交底。

2 宜根据建筑物的平面形状、结构形式、安装机械的规格、数量、现场施工

条件等因素，划分吊装流水段，确定安装顺序，并按拟定的吊装顺序进行吊装。

3 模块单元安装时，应先调整标高，再调整中心水平位移，最后调整垂直偏

差。

4 模块单元在吊装过程中，应设置缆风绳控制模块转动。

5 模块单元在安装过程中损坏的涂层应及时进行修补。

9.3.3 模块安装时，安装模块与下层模块之间应设置校平垫片，并应符合下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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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 校平垫片应采用多种厚度组成的材料，并应具备足够的强度和耐久性，满

足承重要求。

2 校平垫片根据设计要求宜放置在模块刚度较大部位，方钢管柱柱底均应设

置垫片，间距超过4m的柱间应在墙或底梁下设置垫片。

3 垫片应固定在楼面上。

9.3.4 模块吊装下落前，应进行坐浆施工，坐浆位置及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9.3.5 各层模块单元安装时应对轴线、垂直度、标高等进行控制，模块单元安装

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9.3.5的规定。

表9.3.5 组合模块单元安装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模块底座外轮廓偏移 -5，+5 尺量

模块垂直度 3 激光水平仪、尺量（检查墙面）

模块标高 -5，0 激光水平仪、尺量

模块底部水平度 5 激光水平仪、尺量

9.3.6 模块施工安装过程中，应避免对模块单元主体钢结构进行焊接或切割，不

应在任何表面上拖拉模块单元，模块单元因搬运或吊装发生变形损坏时应返厂维

修。

9.3.7 模块单元安装过程中，应对模块单元进行临时防水处理，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当模块未集成机电管线时，应对预留管线的孔洞进行临时封堵，当箱体集

成机电管线时，应做好穿墙管线防水封堵。

2 应及时完成接缝、后浇接触面等位置的防水处理。

3 应尽量避免在雨天进行模块吊装，箱体应在顶部设置防雨布。

4 当模块未集成门窗时，应在门窗、洞口处设置防雨措施，当模块集成门窗

时，应做好门窗防水封堵。

9.4 模块连接及混凝土浇筑

9.4.1 模板工程、钢筋工程、混凝土工程、钢结构工程除符合本章规定外，尚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钢结构工程施工规

范》GB 5075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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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拼缝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块之间竖向缝隙宜采用水泥纤维板封堵并作为永久模板，楼板水平接缝

宜在拼缝上方进行封堵（图9.4.2）。

2 模板与模块接缝处应采取防止漏浆的措施。

（a）模块竖向拼缝封堵做法

（b）模块板水平拼缝封堵做法

图 9.4.2 模块拼缝做法示意图

1—左侧模块结构墙；2—右侧模块结构墙；3—后封纤维水泥板；4—防水层；5—室外找平

层及涂料饰面层；6—室内找平层及饰面层；7—左侧模块结构楼板；8—右侧模块结构楼板；

9—楼板水平拼缝封堵

9.4.3 柱底连接部分灌浆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柱底连接部分5cm以上的柱侧面设置灌浆孔和观察孔，灌浆孔和观察孔可

兼做钢管混凝土柱防火孔；

2 从侧面灌浆孔进行灌浆施工，灌浆料从观察孔溢出为灌满；

3 灌浆全程应进行记录，并留下影像资料。

9.4.4 柱底连接部分灌浆施工不能采用9.4.3条的方式时，也可采用下列方式：

1 灌浆施工采用从柱顶向下以导管灌注的方式，每个连接部位灌浆料数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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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计算确定，并使用固定体积的容器盛放；

2 灌浆完成10分钟后，从柱顶向下插入标尺测量灌浆料上表面位置；如没有

达到要求，继续补灌并重复测量，直至达到设计要求；

3 灌浆全程应进行记录，并留下影像资料。

9.4.5 混凝土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浇筑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2 混凝土应先浇筑竖向构件再浇筑水平构件，分层浇筑高度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应在底层混凝土初凝前将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毕；

3 墙体混凝土浇筑应布料均衡，并选择合适型号的混凝土振捣仪器进行振

捣；浇筑和振捣时，应安排专人对模块墙体进行观察和维护，发生异常情况应及

时处理；

4 钢筋桁架楼承板上混凝土浇筑作业时，应避免堆积较大的集中荷载，不可

避免时应采用加强支撑措施。浇筑混凝土时，不得对钢筋桁架楼承板造成冲击。

倾倒混凝土时，应迅速向四周摊开，避免堆积过高；泵送混凝土管道支架应支撑

在梁或墙上。采用泵送混凝土浇筑时，应采取防止泵送设备超重或冲击力过大而

影响钢筋桁架楼承板及临时支撑安全的有效措施。

9.4.6 临时支撑及拼缝封堵模板的拆除，应待混凝土及灌浆料的强度达到拆除强

度要求后进行。

9.5 外围护及内装机电系统施工

9.5.1 相邻模块单元、模块单元与非模块单元以及底层模块单元与支座连接处等

部位的外围护拼缝处的防水、保温、防火做法应确保严密美观、耐久牢固，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接缝封堵材料应紧密贴实，无漏光现象；

2 在雨期施工或施工中断时，未经处理的建筑接缝应采取临时防水措施；

3 建筑接缝封堵隐蔽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形成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9.5.2 相邻模块单元、模块单元与非模块单元以及底层模块单元与支座连接处等

部位的局部外饰面需要在施工现场完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做好成品保护，施工过程中不得损坏已有饰面；

2 接缝处外观应与整体建筑风格匹配；

3 采用涂料饰面时，宜采取抗裂网格布等拼缝补强措施。



DBXX/T XXXX-202X

9.5.3 模块单元外窗的现场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标准》GB 50210、行业标准《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 214和《建筑玻

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的有关规定；雨季施工时，未安装的窗洞位置应采取

临时防雨措施。

9.5.4 模块单元吊装前应按设计图纸核对设备及管线参数、预埋件及预留孔洞位

置和尺寸。

9.5.5 给排水系统和通风与空调系统的现场连接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 50243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模块单元间水管的安装和连接应在模块单元拼装完成后实施，并应进行试

压、通水测试；

2 模块单元间风管的现场连接宜采用法兰连接。如果采用软管连接，软管长

度不应超过2m；

3 模块单元间的管线洞口应进行防火封堵。

9.5.6 电气设备管线的现场连接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303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模块单元间导线连接应采用不易松动型接口；

2 模块单元拼装后，所有的模块单元应进行等电位连接。

9.5.7 对于不便在工厂进行装修作业的模块单元墙板，在现场宜采用装配式装修

技术，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9.5.8 电气调试和防雷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气调试时应测试所有电气回路及电气设备的绝缘情况。调试过程中应做

好调试记录，调试完成后应清除临时短接线和各种障碍物；

2 防雷接地电阻应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进行测试，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要

求。当钢结构接地体无法满足接地电阻要求时，应增加人工接地极；

3 现场应先完成防雷接地体的安装，并预留出模块单元的连接器件，待模块

单元安装完成后再将连接器件与模块单元进行连接；

4 利用顶层模块单元的屋面金属压顶做接闪带时，宜将同一块单元内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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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顶预先连接。

9.5.9 模块外围护及内装机电工程中的工序隐蔽，应经专业质检员检验合格方可

进入下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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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质量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1 模块单元应按照一个子单位工程在工厂进行验收，并按照模块单元中包含

的专业，划分为钢结构分部、混凝土分部、装饰装修分部、给排水及供暖分部、

通风与空调分部、建筑电气分部进行验收，相关验收资料随模块单元进场。

10.1.2 监理在模块单元生产期间驻工厂并全程参与各项验收时，模块单元所有工

厂验收资料作为工程最终验收资料的组成部分。

10.1.3 监理在模块单元生产期间未驻工厂、未参与各项工厂验收时，模块单元进

场时尚应对其进行实体检验，并由监理单位见证实施过程。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

要求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1.4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工程现场施工部分，主体结构分部工程应按模块安装子

分部工程、混凝土结构子分部、钢结构子分部工程分别进行验收。其他现场实施

部分，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GB50300的规定进行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划分。

10.1.5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及单位工程的验

收，除本规程有特殊规定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

标准》GB 50300、《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钢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等的有关规定。

10.1.6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主体结构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工程设计文件、模块单元制作和安装的深化设计图；

2 模块单元、主要材料及配件的产品合格证、实体检测报告、质量证明文件、

进场验收记录、抽样复验报告；

3 模块单元安装施工记录；

4 现浇混凝土部位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5 现浇混凝土、灌浆料、坐浆材料强度检测报告；

6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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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工程的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8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工程的其他文件和记录。

10.1.7 当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 经返工返修或更换构件部件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3 经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满足结

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

4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能够满足结构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项、分部工程，可根

据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5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严禁验收。

10.2 进场验收

I 主控项目

10.2.1 监理未参与模块单元各项工厂验收时，模块单元的实体检验应包括模块尺

寸偏差、装饰装修的尺寸偏差、钢结构焊缝质量、钢结构防腐涂层质量、面砖或

石材饰面的粘结强度。

检查数量：同种类型模块3个为1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抽检数量不应少于1个模

块；每个模块检验内容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的有关

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

10.2.2 模块单元应在显著位置有二维码或其他可溯源的标识，标识宜包括生产单

位、项目名称、规格型号、生产日期、安装部位、安装方向、质量合格标志或产

品认证标志等内容。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扫码检查。

10.2.3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工程安装及连接时所用材料、制品、部件和构配件的品

种、规格、性能和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产品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和性能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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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模块单元产品进场时，应检查模块单元的出厂合格证、质量证明文件，质

量证明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

1）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复试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

2）焊接工程检测合格证书。

3）紧固件连接工程检测合格证书。

4）涂装工程检测合格证书。

4）模块单元尺寸偏差及外观质量检验记录。

5) 模块单元有水房间蓄水试验报告。

6) 模块单元外墙及门窗淋水试验报告。

7）模块单元使用功能检验记录。

8）模块单元装饰与装修、电气系统、弱电智能化、给排水、暖通、火警、消防

喷淋等系统检查和验收记录。

9）其他与模块单元生产和质量有关的重要文件资料。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有关文件。

10.2.5 模块单元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

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处理记录。

10.2.6 模块单元外露的钢结构构件不应存在缺损，连接件应完整，吊耳及预埋件

应牢固、无松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处理方案。

II 一般项目

10.2.7 模块单元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对已经出现的一般缺陷，应按技术

方案进行处理，并应重新检查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方案。

10.2.8 模块单元外形尺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本规程模块单元生产尺寸允许

偏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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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对同一加工厂、同批工人工艺、同批次生产的模块单元，同种类型模

块抽检数量不应少于该批次该类型模块数量的 10%，且不少于3件。若同一批次

一种类型模块数量低于5个，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

10.2.9 模块单元内的装饰装修部品部件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

量验收标准》GB 50210和《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的有关

规定；设计有专门规定时，尚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对同一加工厂、同批工人工艺、同批次生产的模块单元，同种类型模

块抽检数量不应少于该批次该类型模块数量的 10%，且不少于3件。若同一批次

一种类型模块数量低于5个，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

10.3 模块单元安装与连接

I 主控项目

10.3.1 焊接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焊前检查、焊中检验和焊后检验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

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

10.3.2 紧固件连接工程的质量验收方法和质量验收项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和《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JGJ 82 的有关规定。

10.3.3 模块单元之间连接用芯柱及钢筋的位置、长度、规格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上层模块安装应在芯柱及连接钢筋位置、长度、规格数量检验合格后进行，并应

保存施工检验影像记录备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尺量。

10.3.4 灌浆料的工作性能和收缩性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

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10.3.5 模块单元之间采用灌浆连接时，灌浆料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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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每层应为一个检验批；每工作班同一配合比应制作1组且每层不应少

于3组试件，用于强度检验的灌浆料试件应在施工现场随施工进度平行制作。

检查方法：检查检查灌浆施工记录及标准养护条件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10.3.6 柱底连接区灌浆连接部位，灌浆应饱满、密实。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灌浆工艺试验报告、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灌浆施工过程记录。

10.3.7 模块组合墙底部接缝用坐浆料抗压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

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的规定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用于强度检验的坐浆料试件应在施工现场随施工进度平

行制作。

检查数量：每层应为一个检验批；每工作班同一配合比应制作 1组且每层不应少

于 3组试件。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封浆料和坐浆料强度试验报告。

10.3.8 模块组合墙底部接缝坐浆应密实饱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连接施工影像资料。

10.3.9 组合模块区域和现浇区域的现浇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

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混凝土强度试验报告及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记录。

10.3.10 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接缝防水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水材料的性能及接缝防

水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的有关规定。

10.3.11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3.11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采用钢尺、水平尺、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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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11 模块建筑的安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图例

模块轮廓对定位线△ ±5.0

单层模块单元垂直度△ 3.0

相邻模块立面上水平拼缝宽

度
±5.0

相邻模块立面上水平拼缝错

台
3

相邻模块竖向拼缝宽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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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模块竖向拼缝错台 5

模块建筑整体垂直度△

△≤H/2500
+10.0，且

△≤50.0

主体结构整体平面弯曲 α
≤L/1500，且

≤25.0

II 一般项目

10.3.12 现场浇筑混凝土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主

要内容:

1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

2 插筋的锚固及外露长度、定位及规格；

3 箍筋弯钩平直度长度、钢筋搭接、楼承板钢筋桁架搭接质量；

4 预埋件、预留管线的规格、数量、位置；

5 其他隐蔽项目。

10.4 设备管线安装

I 主控项目

10.4.1 排水管道安装完成后应进行整个排水系统的灌水及通球试验；给水管道应

进行整个系统的严密性及强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10.4.2 线路敷设完毕后应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及通电测试，其测试电压及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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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的有关规

定。

II 一般项目

10.4.3 模块单元设备管线之间的连接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

10.4.4 排水管道安装完成后，应检测立管的垂直度及水平管的坡度，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的有关规

定。

10.5 饰面层接缝安装

I 主控项目

10.5.1 模块单元之间外立面接缝应进行防水处理，防水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II 一般项目

10.5.2 模块单元装饰面层之间的连接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

10.5.3 模块单元之间接缝饰面层施工完成后，应检测面层的表面平整度、接缝直

线度和接缝高低差，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10的有关规定。

10.5.4 模块单元之间接缝饰面层的线条、形状、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应牢

固，不应有变形、扭曲现象。接缝填充材料应均匀、密实，接缝面层材料颜色、

质感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有明显色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对比。

10.6 实体检验

10.6.1 组合墙及连梁空腔内的后浇混凝土不应出现空鼓。

检查数量：每1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检测1个构件，每层不少于3个构件

检查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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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合墙体及连梁内混凝土的密实性宜剥离局部水泥纤维板，观察混凝土表

面浇筑质量。

2 混凝土与免拆模板或钢管壁空隙也可采用敲击检查结合剥离局部水泥纤

维板的方法进行检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敲击检查宜沿墙体高度及宽度、连梁长度方向等间距和沿周边等距离布

置敲击点；

2) 对于敲击异常区域应减少敲击的间距，并剥离局部水泥纤维板，观察混

凝土表面浇筑质量。

10.6.2 组合墙及连梁现浇混凝土强度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别检验。

检查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有关要求。

检查方法：剥离局部水泥纤维板，对混凝土外露部位采用回弹法进行检测，当回

弹检测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时采用钻芯法进行检测。

10.6.3 钢管混凝土柱内的混凝土应浇筑密实，检查数量和检查方法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钢管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628的有关规定。

10.6.4 钢管混凝土柱内的混凝土强度、工作性能和收缩性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检查数量和检查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凝土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628的有关规定。

10.6.5 外墙接缝处应进行渗漏试验，试验前应关闭窗户，封闭各种预留洞口，检

查雨后渗漏现象或现场淋水检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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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能建造

11.0.1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宜建立信息化协同平台，采用统一编码、统一数据格式

和接口规则，将设计信息与组合模块的生产运输、装配式施工及使用维护等阶段

共享数据信息，实现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

11.0.2 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数据应长期保存，并应具备可追溯性。

11.0.3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应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进行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并宜将完整的建筑信息模型进行轻量化处理，便于在各个终端流畅应用。

11.0.4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应采用参数化设计技术进行模块深化设计，通过建筑信

息模型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可视化指导，并宜自动导出物料清单。

11.0.5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应采用信息化技术进行生产计划管理、隐蔽验收、成品

检查、入库管理及发货管理。

11.0.6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宜采用自动化生产线进行模块加工。

11.0.7 模块单元生产应采用二维码等自动识别技术，做到产品生产数据及质量证

明文件可即时查询。

11.0.8 模块单元的运输宜采用智能交通系统进行物流运输管理，并宜实现可视化

定位。

11.0.9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施工应宜符合以下要求：

1 宜采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施工进度管理；

2 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进行可视化施工交底；

3 宜采用智能化设备进行吊装；

4 宜配备现场智能化实测实量设备，在施工中应具备视觉识别、自主定位、

路径规划及避障等功能；

5 应建立安全、质量管理系统，通过移动APP实现安全、质量巡检；

6 各项监测数据应保存至少3个月，并具备离线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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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及维护

12.0.1 建设单位在向用户交付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提供《建筑质量保证书》和

《建筑使用说明书》。

12.0.2 《建筑使用说明书》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规定外，尚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主体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管线系统和内装系统的构成、功能以及使用、检

查和维护方法；

2 装修和装饰注意事项应包含允许业主和用户自行变更的部分和有关禁止行为；

3 部品部件生产厂、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主要部品部件宜注明检查和

使用维护年限；

4 公共部位及其公共设施的设备与管线（包含水泵房、高低压配电机房、电梯机房、

中控室、锅炉房、管道设备间、配电间（室）等）的定期检查与维护制度。

12.0.3 组合模块结构建筑业主或用户不应改变原设计文件中规定的使用条件、使用性质及

使用环境。

12.0.4 进行室内装饰装修及使用过程中，严禁损伤主体结构和外围护结构系统。装修和使

用中发生下述行为时，应由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技术方案，并按设

计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及验收：

1 装修和使用过程中出现超过设计文件规定的楼面装修荷载或使用荷载；

2 装修和使用过程中改变或损坏结构钢部件的防火、防腐蚀保护层及构造措施；

3 装修和使用过程中改变或损坏建筑节能保温、外墙及屋面防水有关构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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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模块拼缝分析模型

A.0.1 结构弹塑性分析时，模块之间竖向拼缝的连接构造采用连接单元模拟，连接单元的

截面属性可按表A.0.1进行设置。

表 A.0.1 竖向拼缝连接单元的截面属性

注：连接单元的局部坐标轴分别为 1轴、2轴、和 3轴，三个轴相互垂直，1轴的方向为连接单元轴线

方向。U1代表单元的轴向刚度、U2是沿着 2轴方向的剪切刚度、U3是沿着 3轴方向的剪切刚度，R1、

R2、R3为单元沿 1轴、2轴、3轴的扭转刚度。

线性参数 非线性参数

自由度

U(kN/m) R(kN·m/[rad])
U1

U1 U2 U3 R1 R2 R3 压缩刚度

(kN/m)
拉伸刚度

(kN/m)

压剪状态 5×106 2.6×103 2.6×103 0 0 0 5×1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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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模块单元钢结构箱体检查表

表 B 模块单元钢结构箱体检查表

箱号：

箱体

示意图结构实际重量：

项目
允许偏

差

图纸尺

寸
实测 项目 允许偏差 图纸尺寸 实测

整

箱

长

AB

(-5，0)

门

窗

洞

口

1

宽
上

(0，5)
CD 下

A'B'
高

左

C'D' 右

宽

AC

(-3，0)

对角线差 △≤3

BD 门

窗

洞

口

2

宽
上

(0，5)
A'C' 下

B'D'
高

左

高

AA'

(-2，0)

右

BB' 对角线差 △≤3

CC'
门

窗

洞

口

3

宽
上

(0，5)

DD' 下

对

角

线

差

︱AD-BC︱

△≤10

高

左

︱A'D'-B'C'

︱
右

|CD'-C'D| 对角线差 △≤3

|AB'-A'B| 预

留

孔

洞

1

中

心

位

置

X

(0，10)

|AC'-A'C|

△≤5

Y

|BD'-B'D|
尺

寸
Ø/L (0，5)

续表 B

整 垂 AA (-3，3)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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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直

度
BB

预

留

孔

洞

2

中

心

位

置

X
(0，10)

CC Y

DD 尺

寸

Ø/L
(0，5)

表

面

平

整

度

左端

(-3，3)

W

右端
预

留

孔

洞

3

中

心

位

置

X
(0，10)

前端 Y

后端
尺

寸

Ø/L
(0，5)

顶 W

底

底

框

横梁平行度 3

楼

承

板

安

装

节点搭接焊长度
满足设

计要求
纵梁平行度 3

拼缝 无缝隙
横、纵梁垂

直度
3

桁架高度及钢筋

直径

满足设

计要求
芯柱水平位置 (-2，2)

吊点 焊接
满足设

计要求
外观 无破漆、变形、缝隙

判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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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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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目录

1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3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

4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5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6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

8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9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10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11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12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13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14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

15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1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17 《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

18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19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2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2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2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2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24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25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26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27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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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

29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50870

30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GB/T 8923

32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自攻螺钉》GB/T 3098.21

33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

3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程》JGJ367

35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36 《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 251

37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

38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39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235

40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

41 《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336

42 《公共建筑吊顶工程技术规程》JGJ 345

43 《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JGJ 126

44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JGJ 110

45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

46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

47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

48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276

49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3

50 《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JG/T 408-2019

51 《纤维水泥平板 第 1部分：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JC/T 412.1

http://www.csres.com/detail/342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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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

技术规程

条文说明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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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集成建筑体系采用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剪力墙作为主体结构。钢结

构部分在工厂形成模块的结构骨架，同时模块附带水泥纤维板等板材作为模块蒙皮。水泥

纤维板等板材兼作为施工阶段混凝土浇筑的模板，体系受力合理，施工便捷。大量的结构

构件试验、节点试验及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该体系具有良好的承载能力与抗震性能。目

前已有多个实际工程应用案例，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满足工程应用的需求，编制

本规程。

1.0.2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体系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组合剪力墙与同条件下现浇剪力墙相

比，抗震承载力、延性和耗能性能均有较为明显提升。

1.0.3 本规程中的诸多参数，如材料及连接的强度等，均引用了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除本规程有明确的规定外，设计、施工还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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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3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剪力墙，简称组合剪力墙，构造见图 2.1.3所示。

图 2.1.3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剪力墙示意图

1—边缘构件；2—水平轻钢桁架；3—竖向钢筋；4—现场浇筑混凝土；5—永久模板

2.1.4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连梁，简称组合连梁，构造见图 2.1.4所示。

图 2.1.4 钢-混凝土组合模块连梁示意图

1—槽型钢底板；2—水平轻钢桁架；3—箍筋；4—上部纵筋；5—现场浇筑混凝土；6—永久模板

2.1.5 组合模块单元，简称模块单元，构造见图 2.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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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组合模块单元示意图

1—模块钢结构部分；2—楼承板的预制部分；3—临时支撑系统；4—结构墙两侧临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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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0.1 组合剪力墙内设置了水平布置的加劲桁架，要求组合剪力墙内混凝土采用自密实混

凝土，或骨料粒径较小、流动性较高的普通混凝土，以保证墙体内混凝土的密实性。经过

多次工艺试验验证，采用满足本条规定的混凝土材料并经过适当振捣，可实现混凝土浇筑

密实。

4.0.3 主体结构所用钢材，剪力墙端柱不应低于 Q355B。剪力墙内水平加劲桁架的布置考

虑了模块组装、运输、吊装及浇筑工况的构造及刚度需要、含钢量较大，钢材强度要求不

高，可根据计算采用 Q355B或 Q2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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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2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采用模数化、标准化、通用化设计是实现建筑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其模块拆分和组合均依据基本模数尺寸设计以实现批量化生产和建造。

5.2 平面、立面设计

5.2.1 组合模块的划分方式与尺寸应在方案设计阶段协同考虑，提前结合生产、运输与现

场施工条件合理确定，应同时满足经济性与功能使用合理性。

当确需采用 L型补充单元时，应提前确认工厂生产与运输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模块单元高度、短边、长边总尺寸包含芯柱、凸窗、飘板等各种凸出构件。最小尺寸

限值综合考虑了最小空间划分的可能性（如卫生间），最大尺寸限制综合考虑一般运输吊

装条件，实际划分尺寸可突破限值，但均需满足生产、运输、施工的合理性与经济性。

5.2.2 组合模块的基本构成是通过墙体、底盘、顶板与临时支撑组成稳定受力的六面箱体。

在现场吊装完成后，通过拆除临时支撑或将临时支撑与非结构墙体结合等方式，形成完整

的建筑空间。图示 4种类型可基本满足各类建筑空间形式需求，根据功能需求与结构布置

可演变各种具体形式，但均应同时满足模块生产、运输、吊装与浇筑后使用的功能性、经

济性要求。

5.3 建筑构造

5.3.1 由于组合模块在工厂生产工期短，且要经过运输、吊装过程，湿式粘贴无法保证牢

固性，故与组合模块集成工厂安装的外保温系统，不建议采用以湿式粘贴为主要固定方式

的外保温系统。

5.3.4 同层模块间混凝土整体浇筑无竖缝，因此同层模块间拼缝防水重点在于形成连续防

水涂刷界面。上下层模块间有先后浇筑次序，横缝宜形成企口构造。图 5.3.4-1，图 5.3.4-2

分别为无保温外墙体系竖缝和横缝构造做法，模块拼接竖缝位置外墙宜采用后封板做法，

即工厂阶段在模块拼接位置预留尺寸现场实施，模块外墙板拼缝处采用耐候密封胶做法防

漏浆。模块拼接横缝位置，宜在下层模块顶部、上层模块底部预装镀锌钢板件形成企口构

造，外设装饰金属扣盖。



DBXX/T XXXX-202X

93

图 5.3.4-1 模块拼接竖缝节点图

1—后封纤维水泥板；2—板缝密拼处耐候密封胶；3—防水层；4—涂料饰面层；5—虚线示意现场实施

范围；6—模块拼缝位置

图 5.3.4-2 模块拼接横缝节点图

1—预装钢板件；2—防水砂浆填实；3—防水层；4—涂料饰面层；5—装饰金属扣盖现场实施；6—耐候

密封胶；7—模块拼缝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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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2 本条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中针对 A级高度钢

筋混凝土高层建筑所作的最大适用高度规定。由于 A级高度的高层建筑目前数量最多、使

用最广泛，并且组合模块结构作为一种新型的结构体系，其研究成果和工程经验尚显不足，

故本规程未考虑 B级高度的高层建筑。

6.1.3 本条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中钢筋混凝土高层

建筑结构的高宽比规定。在复杂体型的高层建筑中，一般可按所考虑方向的最小宽度计算

高宽比，但对突出建筑平面很小的局部结构（如楼梯间、电梯间），也可包含在计算宽度

内；对于不宜采用最小宽度计算高宽比的建筑，应由设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计

算方法；对带有裙房的高层建筑，当裙房的面积和刚度相对于其上部塔楼的面积和刚度较

大时，计算高宽比的房屋高度和宽度可按裙房以上的塔楼结构考虑。

6.1.5 本条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中针对 A级高度高层建

筑结构所作的抗震等级规定。抗震等级是结构重要的设计参数，其划分体现了对不同抗震

设防类别、不同结构类别、不同烈度、同一烈度但不同高度的房屋结构延性要求的不同，

以及同一种构件在不同结构类别中的延性要求不同。应根据抗震等级采取相应的抗震措

施，包括抗震计算时的内力调整措施和各种抗震构造措施。

6.1.7 剪力墙结构的底部加强部位的建筑布局可能与标准层不同，墙厚相对较大，配筋构

造复杂，宜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条件适宜时，也可采用组合模块结构。

6.2 结构分析

6.2.2 一般情况下，当结构体型规则、不超高、业主没有特殊需求时，无需额外进行性能

化设计。

6.2.3 试验及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组合模块结构在重力、风荷载、多遇地震及设防地震

作用下，尚处于弹性状态，因此宜采用弹性方法进行结构计算。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部分

构件、连接节点进入塑性状态，所以宜采用基于弹塑性模型的时程分析法进行结构计算。

6.2.4 组合连梁与传统现浇混凝土梁的构造相似，组合连梁与现浇楼板具有良好的整体性，

因此可以考虑楼板对组合连梁刚度和承载力的影响

6.2.8 为保证组合模块结构满足风荷载下的正常使用功能和“小震不坏”的抗震设防要求，依

据组合剪力墙构件的拟静力试验结果，并参考国内外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试验研究和



DBXX/T XXXX-202X

95

有限元分析结论，取 1/1000作为组合剪力墙构件开裂时的层间位移角并以此作为结构弹性

层间位移角限值。

6.2.9 为保证组合模块结构满足“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要求，依据组合剪力墙构件的拟静力

试验结果，并参考国内外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试验研究和有限元分析结论，取 1/120

作为组合剪力墙构件的极限层间位移角并以此作为结构弹塑性层间位移角限值。

6.2.10 试验结果表明，当在模块之间竖向拼缝采用钢管柱侧壁间隔开洞、洞内插抗剪钢筋、

拼缝内混凝土与钢管柱内混凝土联通的构造时，拼缝两侧构件在多遇地震、设防地震作用

下未发生明显破坏，因此在弹性模型中，竖向拼缝按照连续模拟；上下层模块之间以及上

层模块与下层现浇混凝土结构之间的水平接缝，其构造与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水平施工缝相

近，因此在弹性模型中，水平接缝也按照连续模拟。

永久模板（如：剪力墙两侧以及钢筋桁架楼承板底部的纤维水泥板）与结构构件的连

接相对较弱，由试验结果可知，其对构件刚度和承载力影响不明显，因此不考虑永久模板

对结构刚度和构件承载力的影响。

6.2.11 结合多个项目的整体有限元分析可知，组合剪力墙墙肢的塑性铰一般出现在底部加

强部位。对于一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为了更有把握实现塑性铰出现在底部加强部位，保

证其他部位不出现塑性铰，因此对其底部加强部位以上部位的弯矩设计值进行增大。为实

现强剪弱弯设计要求，弯矩增大部位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也应相应增大。

6.2.16 试验结果表明，罕遇地震作用下，模块间的竖向拼缝材料（钢筋、混凝土、钢材）

均进入塑性阶段。弹塑性模型中，采用连接单元模拟接缝的受力行为。

6.3 构件设计

6.3.1 组合剪力墙的厚度不包括墙肢两侧永久模板的厚度。墙体稳定应依据《高层建筑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相关规定进行验算。

6.3.2 当墙肢截面高度超过 4m时，组合墙体的钢结构部分在运输、吊装和浇筑混凝土的过

程中墙体的刚度和稳定性损失较大，故需要通过在长墙肢中设置方钢管混凝土柱，将墙肢

截面高度控制在 4m以内。

6.3.3 当两端方钢管混凝土柱之间的净距不超过 200mm时，两柱之间采用 C型钢板连接，

是为了简化墙身构造、便捷构件生产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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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墙肢中钢管的含钢率为方钢管混凝土柱的钢管截面面积与墙肢截面面积的比值，要

求短肢剪力墙竖向钢管的含钢率不应低于 1.5%、方钢管混凝土柱截面面积占墙肢总面积不

宜小于 20%，是为了保证短肢剪力墙构件在罕遇地震中具有足够的延性。

6.3.5 组合连梁的截面宽度不包括梁两侧永久模板的厚度。

6.3.6 组合剪力墙与连梁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相关验算均不考虑永久

模板的作用。

6.3.9 组合剪力墙与连梁的试验研究表明，构件截面基本符合平截面假定，计算值与试验

值符合较好。

6.3.10 组合剪力墙中腹板竖向分布筋的压弯承载力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

准》GB/T 50010中的相关规定计算。端柱的方钢管作为墙体纵向受力钢筋的一部分考虑。

大偏心受压时受拉、受压端柱方钢管都达到屈服；小偏压时受压较大端的方钢管屈服，而

受拉或受压较小端的方钢管未屈服。

6.3.11 偏心受拉组合剪力墙的承载力计算公式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JGJ138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式中有关剪力墙轴向受拉承载力和受弯承载力的计算均考虑了

端柱方钢管和腹板竖向分布筋的作用。

6.3.12 为避免组合剪力墙发生斜压破坏，需要对剪力墙的名义剪应力值进行限制。本条参

考现行国家标准《组合结构设计规范》JGJ 138中对于型钢混凝土剪力墙受剪截面的规定，

受剪截面控制条件中剪力设计值可扣除剪力墙一端方钢管的抗剪承载力。其中剪跨比 的

计算方法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有关规定。

6.3.13 组合剪力墙的试验研究表明，端柱方钢管对墙体受剪承载力有贡献，本条所提出的

组合剪力墙在偏心受压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中，考虑了端柱方钢管的抗剪承载

力。组合剪力墙偏心受拉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基于轴向拉力的存在降低了剪力墙的抗

剪承载力，为此在计算公式中应考虑轴向拉力的不利影响。

6.3.14 当梁在平面外与组合剪力墙相交时，需要验算墙肢的平面外轴压承载力。

6.3.15、6.3.16 组合连梁在正弯矩作用下，考虑底部槽型钢的受拉作用，不考虑腰部水平

加劲桁架受拉。承载力不足时，在梁底槽型钢之上配置纵向钢筋，与梁底槽型钢共同抗弯。

6.3.17 试验研究表明，承受负弯矩的组合连梁，达到最大承载力时，梁顶钢筋和楼板底标

高处的水平加劲桁架都已进入屈服，因此组合连梁在正弯矩作用下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考

虑了该水平加劲桁架的贡献，计算值与试验值符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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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8 组合连梁的截面限值条件与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

中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连梁相关规定一致。

6.3.19 组合连梁的斜截面抗剪计算与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中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连梁相关规定一致。

6.3.20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中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的挠度计算方法。

6.3.21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中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的裂缝宽度计算方法。当设计采用弯矩调幅时，可按调幅后的内力值进行裂缝宽度计算。

6.4 节点设计

6.4.2、6.4.3 插筋锚固计算长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2010的相关规定。

6.4.5 钢筋贴焊锚固应该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相关规

定；水平加劲桁架的腹板和两侧翼缘都需要与钢管柱焊接，增强加劲桁架端部的抗剪能力。

6.4.10 组合连梁梁端竖向接缝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参照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1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式中主要考虑楼板混凝土、梁顶纵筋、圆柱头焊钉的

抗剪作用。加劲桁架、梁底钢板处于拉剪或压剪状态，仅视为抗剪安全储备。楼板厚度范

围内混凝土截面面积根据钢管柱侧壁开孔大小确定。

6.5 模块单元设计

6.5.1 在模块单元的墙板、顶板、底板浇筑混凝土之前，其整体刚度较差。在吊装、运输

过程中，模块单元会发生较大变形，从而导致内装系统和机电系统损坏。在无墙板立面、

和底板处设置临时支撑，可有效提高模块单元的结构刚度，减小模块单元在吊装、运输时

的变形量。

6.5.2 至少在模块单元的两个相对立面布置墙板，有助于提高模块单元的结构刚度。

6.5.5 控制吊点位置和间距，可使吊点传力更直接，避免产生局部附加弯矩，减小模块单

元在吊装过程中的变形。

6.6 耐火设计

6.6.3 水泥基板材与加劲桁架及钢管壁之间，宜采用不锈钢自攻钉等有效拉结方式。经剪

力墙板单侧受火的耐火试验验证，当水泥基防火保护层厚度 15mm时，耐火时间均在 3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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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上，且防火保护层未发生脱落。用于剪力墙板防火措施的板材与板材之间的密拼缝处

可不涂抹防火胶，不锈钢自攻钉表层可不包覆防火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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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装设备管线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本条是指内装修的选材应符合实际建材的模数，比如板材及柜体应符合市场化产品

的通用尺寸，量材施用。

7.1.2 本条是规定管线与结构分离是考虑到工业化生产的需求。管线分离可以大幅提高模

块的生产效率。

7.1.3 结构预留孔洞要充分考虑到工厂生产的场景，在模块墙体生产阶段应明确孔洞位置，

禁止事后剔凿。

7.1.5 模块单元接口位置后做是实际需要，在接口拼装处要做好材料的统一，颜色的统一，

在构造上适当做一些容错空间。

7.2 内装系统

7.2.1 内隔墙宜选用轻钢龙骨隔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间、浴室、洗衣房等有防水要求的房间，设置带翻边的整体防水底盘或者混凝

土导墙是适应轻钢龙骨隔墙构造的必要措施，保证防水的整体性；

2 一体化饰面板包括但不限于竹木纤维板、硅酸钙板、SPC墙板等；

6 加固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龙骨加密方式、阻燃板衬底方式等；

7.2.4 厨房部分在工厂安装有困难时可以在现场后装。

7.2.5 成品门窗套现采用约尺方式生产，减小误差，后期安装利用模块生产精度优势，避

免打胶收缝。

7.3 设备管线系统

7.3.1 吊顶内的给水及热水都应作防结露措施，保温厚度应经计算确定。当热源与用水点

较远不能满足节水规范时，可在较远用水区增加电热水器，较少热水管长度。

7.3.2 为工厂安装和运输，现场吊装施工方便快接，卫生间采用不降板同层排水，使模块

箱体底面标高一致。降板同层排水应提前考虑运输条件。

7.3.4 电气管线应采用管线分离技术，方便模块间连接和后期运维，避免后期剔凿安装。

在连接口宜集中设置，并在装修饰面预留检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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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模块单元生产及运输

8.1 一般规定

8.1.1 模块生产单位宜采用现代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如MES生产管理系统，并建立统一的

编码规则和标识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应与生产单位的生产工艺流程相匹配，贯穿整个生

产过程，并应与构件BIM信息模型有接口,有利于在生产全过程中控制构件生产质量，精确

算量，并形成生产全过程记录文件及影像。模块单元表面预埋带无线射频芯片的标识卡

(RFID卡)有利于实现装配式建筑质量全过程控制和追溯，芯片中应存入生产过程及质量控

制全部相关信息。

8.1.3 生产方案具体内容应包括：生产工艺、生产计划、模具方案、模具计划、技术质量

控制措施、成品保护、存放及运输方案等内容。

8.1.11 隐蔽工程验收是指在模块生产过程中，后一工序的工作结果会封闭前一工序的工作

结果的部位进行的验收。包括钢结构部件加工、钢筋混凝土工程的钢筋、排水工程、电器

管线工程的各种暗配的水、暖、电、卫管道和线路及防水工程等。由于隐蔽工程在隐蔽后，

如果发生质量问题，会造成返工等非常大的损失，所以必须做好隐蔽工程的验收工作，应

由模块生产单位技术负责人邀请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对隐蔽工程进行检查和验收，认

真办理隐蔽工程验收签证手续。

8.2 模块组装

8.2.2 原材料应确定品牌，并封样。材料进场除应由质检工程师组织技术、安全、质量、

物资等部门进行检查验收外，还应按规范要求进行监理见证取样，由建设方委托第三方进

行检测，复检合格后，方可用于生产。

8.3 成品检验

8.3.4 本条给出了模块单元钢结构箱体尺寸偏差和模块上的预留孔、预留洞、预埋件的基

本要求。如根据具体工程要求提出高于本条规定时，应按设计要求或合同规定执行。

8.3.7 装配式结构的防水施工是非常关键的质量检验内容,应按设计及有关防水施工要求进

行验收。考虑到此项验收内容与结构施工密切相关，故列入本规范。

8.3.10 本条所列模块单元的资料为生产厂家归档资料，并非模块产品交付资料。对专业企

业生产的模块，进场时应检查质量证明文件。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明书及其他重

要检验报告等；模块所用的型钢、钢筋、混凝土原材料、预埋件等均应参照本规范及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其检验报告以及模块生产过程隐蔽验收记录等资料在模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2%A2%E7%AD%8B%E6%B7%B7%E5%87%9D%E5%9C%9F/20679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92%E6%B0%B4%E5%B7%A5%E7%A8%8B/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2%E6%B0%B4%E5%B7%A5%E7%A8%8B/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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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时可不提供，但应在模块生产企业存档保留，以便需要时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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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安装

9.1 一般规定

9.1.1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施工工艺与常规施工方式有区别，为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和质量，

应充分考虑不同工况下该建筑体系的施工重难点、安全和质量保证措施，编制专项施工方

案；传统施工工人对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施工工艺较为陌生，模拟试安装应结合施工作业

人员的岗前实操培训，有利于提前总结施工经验，确保实施质量。

9.1.3 组合模块集成建筑的施工涉及起重吊装作业，属于危险性较大的施工作业，应重点

关注施工过程中的各项安全保障措施。

9.2 施工准备

9.2.3 吊架应由专业设计人员设计，应满足承载力、稳定性及变形要求，吊装施工前需要

对吊架进行专项验收，吊架需要提供成套的受力计算书、检测报告等。

9.3 模块安装

9.3.2 模块单元的安装顺序、校准定位及纠偏措施是模块化结构施工的关键，应在施工方

案中明确并严格按方案施工。

9.4 模块连接及混凝土浇筑

9.4.3、9.4.4 柱节点是模块建筑的受力主体，其施工质量对建筑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耐久

性起决定性作用。施工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严格遵守相关规范要求，充分保证灌浆的施工

质量。

9.4.5 后浇混凝土节点施工质量是保证节点承载力的关键，施工时应采取具体质量保证措

施满足设计要求。节点处钢筋连接和锚固应按设计要求规定进行检查。

9.4.6 连接节点处后浇混凝土或灌浆料同条件养护试块应达到设计规定的强度后，方可拆

除支撑或进行上部结构安装。

10 质量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1 模块单元的验收涉及到钢结构、预制混凝土构件、装饰装修、设备管线等各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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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虽不具备完整功能，仍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有关规定，将其作为一个子单位工程进行验收，其中各专业作为分部工程进行验

收。

10.1.4 现场验收工作，仍按专业划分为各分部工程，现场的验收工作仅包括各专业现场实

施部分内容。整个单位工程的最终验收，应根据模块单元子单位工程验收资料和现场各分

部工程的验收资料进行。

10.2 进场验收

10.2.8 模块单元的尺寸等应在进场时按批检验，避免在构件安装时发现问题，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10.3 模块单元安装与连接

10.3.3 为保证芯柱或钢筋锚固连接的可靠性，芯柱长度应满足要求。由于上层模块安装完

成后很难再对芯柱或钢筋锚固连接进行检查，为保证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应保留施工检

验影像记录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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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能建造

11.0.1 信息化协同平台宜由EPC单位统一建设管理，组合模块集成建筑宜采用数字化、信

息化的技术手段，实现数字化设计，工厂智能化制造，现场智能化施工，实现建筑工程的

全过程数字化管理。

11.0.3 信息化管理管理的数据保存年限宜与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一致，便于修缮改造。

11.0.4 对于大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的数量庞大，从提高设计和应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应

根据具体阶段、使用功能的需求建立具有合理精度的建筑信息模型，过于注重精度回导致

较大的资源浪费。

11.0.5 智能化生产线宜充分考虑人机协同、提高自动化水平的同时，发挥产业工人的主观

能动性，提升模块产品的质量并降低人工成本。

11.0.6 模块吊装过程中容易发生晃动。智能化吊装设备宜具备良好的减缓模块晃动的功能，

减少现场的模块就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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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模块拼缝分析模型

A.0.1 弹塑性分析模型中的模块间竖缝的连接构造通过连接单元模拟。连接单元的参数基

于试验和有限元分析结果确定。

连接单元轴向受压刚度对荷载-位移曲线几乎没有影响；剪切刚度对荷载-位移曲线影

响显著，建议采用剪切刚度值为 2.6×103kN/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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